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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篇   當求更高的生命及工作

「耶和華對亞倫說：你和你的兒子，並你本族的人，要一同擔當干犯聖所的罪孽；你和你兒子也要一同擔當干犯祭司職任的罪孽。你要帶你弟兄利未人，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來，使他們與你聯合，服事你，只是你和你的兒子要一同在法櫃的帳幕前供職。他們要守所吩咐你的，並守全帳幕，只是不可挨近聖所的器具和壇，免得他們和你們都死亡。他們要與你聯合，也要看守會幕，辦理帳幕一切的事。只是外人不可挨近你們。你們要看守聖所和壇，免得忿怒再臨到以色列人。我已將你們的弟兄利未人，從以色列人中揀選出來歸耶和華，是給你們為賞賜的，為要辦理會幕的事。你和你的兒子要為一切屬壇和幔子內的事，一同守祭司的職任，你們要這樣供職，我將祭司的職任給你們當作賞賜，事奉我。凡挨近的外人必被治死。耶和華曉諭亞倫說，我已將歸我的舉祭，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別為聖的物，交給你經管，因你受過膏，把這些都賜給你和你的子孫，當作永得的分。以色列人歸給我至聖的供物，就是一切的素祭、贖罪祭、贖愆祭，其中所有存留不經火的，都為至聖之物，要歸給你和你的子孫。你要拿這些當至聖物吃，凡男丁都可以吃，你當以此物為聖。以色列人所獻的舉祭，並搖祭，都是你的，我已賜給你和你的兒女，當作永得的分，凡在你家中的潔淨人都可以吃。凡油中，新酒中、五穀中至好的，就是以色列人所獻給耶和華初熟之物，我都賜給你。凡從他們地上所帶來給耶和華初熟之物，也都要歸與你。你家中的潔淨人，都可以吃。以色列中一切永獻的，都必歸與你。他們所有奉給耶和華的，連人帶牲畜，凡頭生的都要歸給你；只是人頭生的，總要贖出來，不潔淨牲畜頭生的，也要贖出來。其中在一月以外所當贖的，要照你所估定的價，按聖所的平，用銀子五舍客勒贖出來(一舍客勒是二十季拉)。只是頭生的牛，或是頭生的綿羊和山羊，必不可贖，都是聖的，要把牠的血灑在壇上，把牠的脂油焚燒，當作馨香的火祭獻給耶和華。牠的肉必歸你，像被搖的胸，被舉的右腿歸你一樣。凡以色列人所獻給耶和華聖物中的舉祭，我都賜給你和你的兒女，當作永得的分，這是給你和你的後裔，在耶和華面前作為永遠的鹽約。耶和華對亞倫說：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內不可有產業，在他們中間也不可有分。我就是你的分，是你的產業。凡以色列中出產的十分之一，我已賜給利未的子孫為業，因他們所辦的是會幕的事，所以賜給他們為酬他們的勞。從今以後，以色列人不可挨近會幕，免得他們擔罪而死。惟獨利未人要辦會幕的事，擔當罪孽，這要作你們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。他們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產業。因為以色列人中出產的十分之一，就是獻給耶和華為舉祭的，我已賜給利未人為業，所以我對他們說，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產業。耶和華吩咐摩西說：你曉諭利未人說，你們從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，就是我給你們為業的，要再從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，作為舉祭獻給耶和華。這舉祭要算為你們場上的穀，又如滿酒醡的酒。這樣，你們從以色列人中所得的十分之一，也要作舉祭獻給耶和華，從這十分之一中，將所獻給耶和華的舉祭，歸給祭司亞倫。奉給你們的一切禮物，要從其中將至好的，就是分別為聖的，獻給耶和華為舉祭。所以你要對利未人說，你們從其中將至好的舉起，這就算為你們場上的糧，又如酒醡的酒。你們和你們家屬，隨處可以吃，這原是你們的賞賜，是酬你們在會幕裏辦事的勞。你們從其中將至好的舉起，就不至因這物擔罪。你們不可褻瀆以色列人的聖物，免得死亡。」(民十八1-32)
在這一章的聖經裏，我們見有三班的人：(一)以色列百姓；(二)利未人；(三)亞倫和他的兒子。願主今天從這三班的人裏，教我們以我們所當學的功課，造就我們，叫我們的生命更聖潔、更親近祂、更得著祂的喜悅。

一、作祭司

我們知道，以色列人是從世人中揀選出來的；利未人是從以色列人中揀選出來的；祭司是從利未人中揀選出來的。亞倫是作眾祭司的長。

照樣，教會是由世人中揀選出來的。教會中的工人是由教會許多的弟兄姊妹中揀選出來的。又有一班工人，他們和耶穌基督有極親密的往來，與耶穌基督我們的主同作最至高的工，就是主耶穌自己所作代禱的工；他們是由許多工人中揀選出來的。我們的主耶穌是作他們的主。

舊日的祭司長亞倫，就是預表我們又大又慈悲的大祭司。

所有的基督徒，原來都是作祭司。啟示錄第一章六節說：耶穌使我們「作祂父神的祭司」(彼得前書第二章九節說：信徒是「有君尊的祭司」。我們的主現在作大祭司於天上，我們信徒照祂的話，應該都是祭司；作祂現在所作的工，為人代禱，而在生命上與祂聯合。但是許多信徒還不曉得他們是和主耶穌一同當祭司；他們還生活於魂中，而與世俗相往來。

有少數的信徒，他們已比大多數的信徒進步得多。他們曉得基督的愛；他們受到祂愛的策勵；他們獻身出來作主的工。但是他們沒有學得基督靈中的安靜，所作的工多是順從血氣的熱心。他們不是在經歷上與耶穌同為祭司。他們不過作個平常的工人罷了。然而他們的生命，也有許多的經歷，他們的工作也有許多的效果；但是他們實在沒有與基督共有祂的工作。

世人數目最多，而以色列人是從世人中選出，所以數目比世人少。利未人比以色列人少，祭司比利未人少。

教會比世人少；工人比基督徒少；與主有親密往來的工人，比平常的工人少。

一層少過一層；本來都當作主的祭司的基督徒，卻不幸分作三等起來！與主在天上至聖所裏相往來交通，而與祂同作祭司的人真是少啊！願主的聖靈感動我們的心，教我們尋求更豐富的生命，作更榮耀的工作。

我們現在要藉著主的光省察看：我們在生命上、經歷上(不是基督裏的地位)，是一個平常的信徒呢，或是愛主而作主的工人呢？若是作工人，是哪一種的呢？是一個平常愛主的工人呢，或是天天與主同背重擔，一同受苦，作無人見、無人讚的工，在施恩座前不住的為眾人和信徒禱告的呢？願神今天指示我們以我們的缺乏，引導我們進入祂的豐富。

二、交通與工作

(一)以色列人不可挨近會幕(22)。

(二)利未人當守全會幕；只是不可挨近聖所的器具和壇(3)。

(三)亞倫和他的兒子，要一同在法櫃的帳幕前供職(2)；他們要看守聖所和壇(5)；他們要為一切屬壇和幔子內的事，同守祭司的職任(7)。

這三班人，有極大的分別。神不許以色列人進祂的會幕，因為他們沒有分別為聖，獻身與耶和華。利未人則較以色列人更為進步得多；然而他們雖能近會幕守會幕，但他們還不能入聖所。亞倫和他的兒子是神特別從人中揀選又揀選出來的；他們可以特別與神親近有交通，而作至聖無比代禱的工作。

以色列人生來就是以色列人；利未人生來就是利未人；亞倫的兒子們生來就是亞倫的兒子們。他們要更換，不能；要改變，也不能。

我們信徒──蒙寶血救贖的人，都是作祭司。他們以色列人由身體出生，就決定他們是哪一等人；我們信徒從靈的重生，就決定我們作祭司了。我們利益何其大呢！

但是，可惜！許多信徒不知道這個利益，而放棄了這樣大的利益。本來信徒都當作祭司，都是祭司，與神有親密的交通，常常覺得祂同在的真實，在祂面前為罪人求恩。

因信徒放棄這利益的緣故，現在教會裏的信徒也分作三班；這不是說，他們在神面前的地位，乃是說他們生命上的經歷。有一班不過作個得著救恩的基督徒罷了；有一班不過作講道領會的工人；有一班(甚少)作祭司為人代禱，把自己聯合於主，把主所要成的事，祈禱出來，有神的心，且知道神的心。

利未人所作的是大家所共見。他們職分是看守全帳幕，辦理會幕的事(3、6)。他們是在外面作工，眾人都看得見。

會幕是預表道成肉身的基督。利未人的職分，在別章記戴是扛全會幕和其中的器皿。他們的工作是眾人所看得見的，有時可得著人的稱讚，受著人的榮耀。
然而那些為神作祭司的人，卻沒有這樣的光榮。他們是隱藏的，住在至高者的隱密的所在。願我們的父神在我們裏面創造一個愛慕親近祂的心。使我們肯棄絕一切世俗的熱鬧、榮耀、讚美，而不斷的和我們的父交通，生活在祂同在之內；而為萬人禱告。

還有，那在聖所裏服事神的人，是沒社交的；除了他們的一小團體外，沒有社會了。

我親愛的弟兄姊妹哪！如果你們要完全服事神，為祂而活，你們就不能再有世上許多的交際，朋友的往來；當多用時候以作工，多用時候單獨與愛我們的父交通。

我所親愛的啊！聖所不是一個大地方，然而它足夠給我們和愛主相交通。聖所裏面是黑暗的，所以我們當由信而行。在聖所裏是孤寂的、冷靜的、無人見的、無人知的、祕密的、隱藏的；你們願意麼？要這樣的服事我們的神，是要代價的。主的愛應當激勵我們的心，使我們肯捨去一切，奉獻全身，單單的服事祂。

弟兄哪！替我們死，救了我們的主，現在是在天上聖所裏面替我們禱告；祂在那裏，我們不應當與祂聯合麼？

主的血已經洗淨我們。使我們能作祭司；所以我們應當坦然無懼的來到祂的面前。

這祭司的職任是神的賞賜(7)，是一特別榮耀的工；我們應效法主作這榮耀的工。

三、責任

(一)以色列人擔當他們自己的罪(22)。

(二)利未人擔當辦會幕的事的罪(23)；並干犯聖所的罪(1)。

(三)祭司們擔當干犯祭司職任的罪，並與利未人一同擔當干犯聖所的罪(1)。

神是照人在他的工作裏的地位，而給他們以責任。這個地位不是從現今教會的眼光去看，乃是從神的眼光來看。神所看為越有才幹，屬靈的地位越高的人，祂就越加他們以重大的責任。「因為多給誰，就向誰多取。」(路十二48)

人在工作裏的地位高下是照他的生活而定。神不能用(也不用)一個不聖潔的人。祂不能用一個不完全奉獻的人；不順服祂旨意的人，祂也不用。凡人在生活上能得祂喜悅的祂才用他們。祂是看人是甚麼；不是看人作甚麼。越謙卑在祂腳下的人，在祂的手中越是有用。祂的工作是聖潔的，所以祂也要聖潔的人去作。

人的聖潔不是由他自己的行為而來，乃是他在他的行為上，支取基督的經歷作他的經歷。越支取基督，生命就越強壯。越多支取基督的人，就越多負基督工作的責任。不用信心去支取基督的人，不能為主作有效力的工。不支取基督，哪能傳救人的道呢？不支取基督，哪能得著恩典跪在神前代人求恩呢？
人支取基督，作他們成聖者；他們就能作利未人。凡是從眾人中分別出來歸給神的人，就能作利未人。

人支取基督，而與祂聯合，藉著祂時時刻刻來到神的面前和祂交通；無論在甚麼時候，在甚麼地方，遇見甚麼人，都能在信心裏並且在經歷上覺得神和他同在。靈中常常被聖靈引導，而有為人代禱的負擔，而忠心的跪在神的面前，為所負擔的祈禱。這是個真實的祭司。

神現在正尋求祂所能用的人──甚少──我們要神失望麼？

神現在召我們去擔當更大的責任，與祂更有親密的交通；我們為愛我們的主的緣故，應當歡歡喜喜的從主接受主所召我們去作的工，說：主阿！願袮的旨意得著成全。聖所和祭司職任雖然難當，但是為主的緣故，我們當願意去當。負責任就是擔罪的意思。

作工不忠心，是有刑罰的；這刑罰就是「死」。注意！我相信凡信主的人，一次相信以後，就永遠絕對得救，沒有人能再定他們的罪。但我也相信已信的人、已經得救的人，將來還要受工作的審判。不是審他們的得永生與沉淪；乃是審他們得賞賜呢，或是虧損受責備呢。

所以這裏的「死」的意思，不是表明沉淪，乃是表明要受責備的意思。不忠心的工作，當主來時，要受責備。

神的工是聖潔的，所以說「死」乃是表明這工作的鄭重和嚴肅。然而祂不輕看我們的卑微和下賤，祂竟召我們與祂同工，這豈不是太奇妙麼？祂雖然是頂聖潔的、頂榮耀的、至高至大，誰也不能與祂相比較，但是祂還是忍忍耐耐的對待我們，天天為我們背負重擔；我們雖是軟弱、多多失敗，不領會祂的心，然而祂還是體貼我們，慢慢動怒，滿有慈悲。我們的主，真是可愛的主阿！

我們知道祂的慈愛；我們也當知道祂的可畏。

我們不能輕慢神。祂是至大的。

因為我們所作的工是神的工。所以保羅說：「從今以後，人都不要攪擾我，因為我身上帶著耶穌的印記。」(加六17)這就是第四節「外人不可挨近你們」的意思。

願神教我們覺得我們責任的重大和關係的嚴肅，以致我們能在敬畏神中成聖。

我們的工作和責任，都是為神。神不願我們受責，但是祂不能不罰罪。幸而代禱可以停止祂的怒氣(5)。我們當多為人代禱。

以色列人雖有敬拜神，然而他們對於代表神作工，以及代理敬拜的事是無幹的。

平常的信徒雖有敬拜神，但是他們在神面前，如同作客一般。

利未人與祭司是深切聯結的。

「你要帶你弟兄利未人，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來，使他們與你聯合服事你」(2)；「他們要與你聯合」(4)。

利未人是為神作工的，亞倫的兒子祭司們也是為神作工的；所以有特別的聯合。這也是因為他們彼此有許多的工作是相同的緣故。

為神作祭司的工人，不特為人代禱，有時也出來為神傳信息給人。為神作利未人的工人，不過作神的傳信人罷了。他們彼此雖有所不同，然而他們彼此也有所同；所以他們多是聯合的。(一個大傳道人，必定有大祈禱家在後禱告。)

不近會幕，就不必有大聖潔，可以自由隨意作甚麼。平日的生活，不過稍被基督的原則所限制；可以享世俗的福樂，多多留戀世間榮華、名利、道德可兼而有之！

要完全奉獻給主，在祂的聖所裏事奉祂，就有點艱難。為主負責任。慢慢的、忍耐的，以膝蓋與耶和華同行。要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，謙卑順服；充滿愛人的心，見人沉淪、見人失敗，心中生悲，為神的計劃而負擔，發出歎息以禱告於神。

在聖所裏服事神，少被人見；幾乎除神以外，沒有人看見。這是在臉面上沒有榮光，沒有稱讚的工作。關上門，祈禱於暗中的；只有暗中得著獎賞。沒有世人的讚美，只在人不知的地方，見神的面，聽神的聲，而與祂同行。在幔後黑暗孤寂的地方事奉祂。

請你們心裏慢些決志，你們都要作個祭司。

作個平常的信徒，是今生有福樂的，來世有永生的；他們何樂而不為。你試舉目觀看他們何其樂(？)何其享福(？)[我不是責備他們]，他們的居處衣食是何其足呢？這一條路是很闊的，你若未坐下計算代價，請莫說不走。

作利未人式的工人，就難得多了；像大家(指傳道人說)步旅鄉村，與主同尋那些失喪迷亡的人；有時日曝，有時雨濕，天既熱，路又滑，費盡心力說一段福音，他們的心還像鐵石一般；這豈不是難麼？平常信徒所享的，你們不能享；雖然有時有點休息，但是究竟無多。

作祭司的人，更有許多的自我關閉，為朝見神；雖然在世所有的福分，都失去了，仍是安靜的不出一聲。

我親愛的哪！我們的救主，已為我們死了；祂不只要救我們脫離將來的刑罰，祂還要救我們脫離罪的能力，常常生活在祂同在之中，與祂同行同工，過此大而可怕曠野。

我今天奉著父神的名勸你們：應當尋求更高的生命──就是祭司的生命；更高的工作──就是祭司的工作。我不知道，誰肯從今以後，手扶於犁，而不再回頭世界。看萬物像糞土一般，去得著基督。完全──無條件──順服主，謙卑柔軟在祂手中；任憑祂的差遣，或遠或近，或動或靜，都求祂的旨意。甘願靈裏孤單，身體寂寞，與祂一同受苦，多多以眼淚與膝蓋拯救亡羊。人雖議論、誤會、仇視、輕看、淩辱、譏笑，然而其心常是向天，與坐在寶座上者同心。因靈的感動，呼求說：「父阿！赦免他們，因為他們無知。」不以祈禱為太慢的方法，而常傍靠永遠的手臂。

榮耀已擺在前面，願主加增我們的力量叫我們都得著。

四、產業

(一)以色列人有屬地產業(比較20、23)。

(二)利未人有什一稅作產業(21、23)。[他們所得的什一稅，還要逢十抽一(26、29)。]
(三)亞倫，除主以外，並沒有產業(20)。

我們現今在世，不過是寄居的，是旅客。有一日快到，我們就要被召上天。所以我們何必在這裏多求產業，以多此一累呢？我頗常作客；在客中所最費事的，就是照顧行李，行李越多越覺得麻煩。所以行天路的客人們，還是少帶些行李好。因為，我們面向天上耶路撒冷的人，沒有一定哪一日要放下帳幕而去！

作利未人的，有城住(書十四4)；在裏頭可得著多少的安慰和休息。作祭司的人連一城都沒有(書二十一章)。
利未人雖和祭司們同樣沒有產業於以色列人中(20、23-24)，但是他們有城，祭司沒有。

在這世上，好像無家可歸，連枕首的所在都沒有，然而到處為家，因為神和我們同在。耶和華是我們的產業，祂是我們的福分。我們有了祂就已知足。我們除了祂以外，沒有別求，也沒有別的產業了。祂是我們的一切；我們單單仰望祂，愛慕祂，求祂的喜悅，單單事奉祂。

利未人若與以色列人比屬世的，就好像無物一般。他們所有的，都是主所直接賜的。

以色列人每一次到主面前來的時候，都有東西可以獻上。時而獻牛，時而獻羊，時而獻金銀；好像是頂熱心的信徒，頂肯奉獻的信徒。然而他們所獻的大抵是把有餘的獻上。雖然像是多多獻上，但是卻非完全奉獻(一班單顧自己的人，更不如這一班。)

奉獻到沒有東西可以再獻時，才是完全的奉獻。

利未人除了他所當擔的擔，所當作的工以外，尚有城巿的生活，尚可以稍有社交，尚可以稍有休息。

然而祭司的生活，差不多除了會幕裏冷靜弧單的生活以外，並沒有別的了。在斗室以內，常常尋求神的喜悅。時時刻刻都以父的事為念；常聽祂的聲音，而與祂交通，與神關在一起；把世界關在外面，而與神常常同在。

以神為我們的滿足，雖然沒有城市的生活、沒有產業。

因為沒有產業的緣故；雖有許多的事要行，卻不能行。處處掣肘，為主的緣故，甘受限制。

為神之故，出來教訓人；

為人之故，進去祈求神。

「沒有東西歸於他自己！」

五、糧食

(一)全國的糧食，以色列人十分之中有了九分，即百分之九十(21、24)。

(二)利未人十分中有一分，就是百分之十；其中尚要獻上十分之一(26)；只餘百分之九分。

(三)亞倫和他的兒子，只有百分之一分。

有的基督徒有地上的分額。他們常是富足充滿。願主保守我們的心，不要嫉妒他們，也不要羨慕他們。

他們有力量，能夠捐捨；我們卻沒有甚麼可以捐捨的。

他們真是足衣足食。

如果他們不把他們什一獻給主，利未人就要餓了！因為，主受了虧，所以他們也受虧。人虧負了主，所以他們也同主受苦。

利未人分額，只有百分之十分；還叫他們獻上其中的一分；這是何其難呀！分額不是甚少麼？他們豈不是已經獻身作主的工麼？如今糊口都不能，還要奉獻麼？豈要再獻上一分麼？

然而這是獻上與主的。請看第二十六節：「你曉諭利未人說：你們從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，就是我給你們為業的，要再從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為舉祭獻給耶和華。」為主的緣故，有甚麼不可呢？為主的緣故，就是受更大的苦，也是應當的。

百分之十中，是哪一分拿去獻與主呢？

要獻上最好的！(29-30、32)
最好的應當歸給主；主應當得著最好的。

結果

「這就算為你們場上的糧，又如酒醡的酒。」(30)
耶和華受納那百分之一，如同受納他們所有的一般。他們所納的雖只十分之一，然而耶和華接納他們的心，算他們已經獻上所有一切的了。(因為主若叫他們獻上全部，他們也是肯的。)主真是有恩典的主阿！

這是有賞賜的；所賞賜的就是所剩下的(31)。他們很自由，隨處可以「吃」(主是不負人的，我們為主所受的勞苦，不是徒然的。

舉祭是歸與主的。主的是賜與亞倫和他的兒子的(26、28、8)。主的分額，就是祭司的分額。主有、祭司也有；主無、祭司也無。深深的與主聯合；這真是有福的。放下一切屬世的，而與至聖的父，同其有無；這是何等豐富呢？願主在這個時候，藉祂的靈，高舉我們的靈，超乎這個世界與祂在寶座上的心相和合。願主今天叫我們曉得與祂聯合的喜樂。

舉祭

(一)「歸我」(8)。舉祭就是利未人所獻上的十分之一。這是耶和華的分額。

(二)「交你」(8)。主把祂的分額交與祭司。主敢把祂的東西交與我們麼？「耶穌卻不將自己交託他們，因為祂知道萬人。」(約二24)我們配受祂的託麼？我們忠心麼？

(三)「賜你」(8)。主不特將祂的分額交與祭司；並且將祂賜給他們。祂的恩真是大哪！歸祂的東西，都是我們的麼？這真是說不盡的恩典。主所的有都是我的！八節說「都」(都！都！都是我們的！祂的豐富都是我們的！「兒阿！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。」(路十五31)知道這個的真是有福的。主的、就是祭司的；這是完全的聯合。

(四)「吃」(10)。我們所吃，既經消化以後，就變作我們骨中骨、肉中肉，我們己身的一部分了。吃有支取意思。主既然賜了，我們就當支取，叫主所賜與我們的能變作我們己身的一部分。前者(三)是事實上的聯合；這是經歷上的聯合。

賜與誰？

(一)「受膏」(8)。惟獨充滿聖靈的人，才能與主有事實上、和經歷上的聯合。主時時刻刻都是願把祂的靈充滿我們；只是因我們不奉獻、不順服，以致攔阻祂的充滿。我親愛弟兄姊妹們！我們應當有完全的順服和時常的順服，以得著這非常的祝福。
(二)「子孫」(9)。這是與主聯合的人。在地位上與主聯合，然後才能於經歷上與祂聯合。

(三)「男人」(10)。這是當作大丈夫的意思(林前十六13)。惟有剛強的人才能保守主的賞賜。

(四)「潔淨人」(11)。主是聖潔的，我們不可不聖潔。祂特別的靈恩，惟獨心潔行潔的人，才能在經歷上受著。
神所賜與我們的物是至好的(12)、聖潔的，願我們用讚美祂的聲音，接受祂的恩賜。

(註：利未人較以色列人少，祭司較利未人少；所以他們所得的也少。我們當知百分的百分，都是以色列眾人的，如果他們不交納什一稅，利未人和祭司就沒有收入了。讀過先知書，我們知道以色列人真是不交什一，利未人和祭司真是貧乏。)

請求

弟兄姊妹阿！現在有三條路擺在你們的面前，你們要走哪一條呢？是作一個平常的信徒呢；平常的工人呢；或是作個常常瞻仰神的面，求祂的恩，去拯救罪人，建立信徒的神的同工呢？

出處不詳

第二篇   基督的見證人與認識基督復活的大能

「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，你們就必得著能力，並要在耶路撒冷、猶太全地，和撒瑪利亞，直到地極，作我的見證。」(徒一8)
「使我認識基督，曉得祂復活的大能，並且曉得和祂一同受苦，效法祂的死。」(腓三10)
復活是聖靈能力的根據

若是沒有復活，就沒有聖靈的能力。復活的大能是為著認識基督，聖靈的能力是為著神的見證。認識基督意思就是認識復活的大能。認識基督復活的大能，才能認識基督。在認識基督的事上，認識祂復活的大能是主要的點。我們必須認識基督復活的大能，才真認識基督。認識基督基本的點，乃是認識基督復活的大能。這復活的大能也就是聖靈的能力。若不知道甚麼是復活的大能，就不配為主作見證。

為基督作見證的資格

最大的問題是在乎認識基督有多少，對於聖靈的能力是容易明白的。我們不可以聖靈的充滿為目標。聖靈的充滿雖然是好的，但不該以此為目標。神的目標是基督，若認識基督，自然就有資格為基督作見證。

為基督作見證並非講道理，不是神學知識，也不是解釋聖經。若只是按著我們所知道的，就不能為基督作見證。你認識基督復活的大能多少，就在神和人面前能宣告多少。人若是沒有經歷腓立比書第三章十節，就不會有使徒行傳第一章八節的見證。要先有腓立比書第三章十節的經歷，才能有使徒行傳第一章八節的能力。若認識基督復活的大能，基督才真成為我們的目標。你若認識復活的大能，就認識甚麼是基督，自然而然的，你就有資格作基督的見證人；同時也自然而然的得著聖靈的能力。你不必花許多的工夫去追求聖靈的能力，只要在一秒鐘內，你就有了復活的大能。

對基督需多有實際的認識

在福建南部，有幾位青年弟兄要為主作見證；我就問他們說：「你們出來為主作見證，要對人講甚麼？你們可能對人說基督是這個是那個，基督為你們作了多少事。或者只會說一件事，就是基督作救主，以後再沒有可說的。若是如此，就沒有資格為主作見證，因為你們對基督沒有更多實際的認識。」

不要以為有聰明，有口才，就會為主作見證。人所缺少的是神聖的生命和聖靈，只有真認識基督的人，才能使人活。不要以為一個人得救了，有聖經的知識，有口才，有好的思想，就能為基督作見證。重要的是你們在主面前有甚麼歷史。許多人說：「我所認識的基督已經都說出來了，再沒有可說的了。」這是淺薄的認識，並非基督豐富的見證。你認識基督是救主，這是對的，但你對基督的認識還有沒有更多呢？認識基督是救主，這是每個基督徒起碼的情形。我們對基督的認識應該更有長進，有更豐富、實際的經歷，如此才能供應人所沒有的。你若無更深的認識，單單解經講道理，那有甚麼用處呢？

有一個弟兄到上海，要我為他安排站講台，我對他說：「你的時候還沒有到。」他對我說：「你給某某三個弟兄有機會站講台，請你也給我機會站講台；他們能站講台，我為麼不能呢？你可坐在那裏聽我講，我不會比他們講得差。」我很客氣的對他說：「你可能更聰明，口才更好，對聖經也很熟悉，人可能喜歡聽你講，但我知道你比他們缺了一件東西，就是他們在神面前對基督有更實際的認識，是你所沒有的。他們有許多實際的經歷，但你只有一點點得救的經歷，在生命上沒有更多的認識。」作主的見證人，必須建立在認識基督的根基上。你雖然能講很多，但不一定能作基督的見證人。

對認識基督需有生命上的歷史 

假定有一個牧師還沒有重生，但他已在神學院畢業了。他知道了由罪人起一直到得救的道理，但他只有得救的神學，而沒有一次確定的接受基督到心裏作救主。有一個禮拜堂請他講道，他講了一大篇得救的道理，若你在臺下聽，你覺得如何？我相信你一定盼望他快快重生得救就好了。他傳的道雖然很好，但他不能說「耶穌是我的救主」。在我們中間，不能說沒有這個危險。光講十字架的道沒有用，要在生命的經歷上認識基督的十字架，才是真認識復活的基督。不是光知道得救的道，乃是有得救的歷史；不是光知道得勝的道理，乃是有得勝的歷史；不是只講要溫柔的道、復活的道、升天的道、聖靈充滿的道，捨己的道、克己的道等等，乃是有這些生命上的經歷和歷史，這才是基督的見證人。神學家在教會中沒有多大用處。

在教會中可能有弟兄或是姊妹從鄉間來，沒有甚麼知識，思想也不太清楚。但他知道如何凡事交托主，知道主如何作他的得勝和生命。你和他談話時，會引經解釋上下文，以及舊約許多的預表，又能講論甚麼是律法、恩典、各個時代等等。除此以外，你還有甚麼生命的經歷，甚麼屬靈的歷史對他說呢？你或者會對他說主如何三番五次的聽了你的禱告。但你在一年中的禱告，可能還不如他一天的禱告。你以為你配作主的見證人，「他不能，我能，因我有某種的眼光，他卻沒有。」我的意思並非說不要聖經的道理、通達的思想、流利的口才，我乃是說，要以認識基督為根基、為目標。你能不能講聖經中關乎血的道理，這不太要緊，重點乃在乎你有否主寶血洗淨良心虧欠的經歷；不重在能否講十字架的道，乃在乎有否將己和天然交於死地的經歷，並與主同釘十字架的經歷。

有人問慕勒弟兄屬靈生活的祕訣，他說：「慕勒曾有一天向罪、肉體、己、天然生命，以及世界的名譽、地位、娛樂等死了。」他一面說一面的向地彎下，一直到整個人僕在地上。你若說認識基督，就不能沒有認識基督復活的大能。你若對人說背十字架的道，你能否見證在日常生活大小的事上，如何應用十字架的道？當你對人說基督復活的大能時，你有否經歷這個大能呢？你能否見證，在你天然中所沒有的，卻由復活大能而得到呢？當你天然的脾氣無法忍耐時，你曾否經歷基督是你的忍耐？若沒有生命上的經歷，就沒有資格作基督的見證人。

在死裏失去在復活裏得回

你能講復活的道、升天的道，但你能否超越屬地的一切事物？你有這超越的見證麼？若是沒有，你就不認識基督升天超越的實際，你對基督的經歷不夠深，就不配作基督復活的見證人。

在上海的教會中，有許多從各地來的弟兄，以為在這裏學一點外面的作法，回去以後就能作傳道。他們以為聚會、擘餅、受浸等等，照外面的一套來講來作，就差不多了。對聖經稍讀一點，稍領會一點，就以為知道了一切。但對於己與天然的生命，沒有在基督的死裏失去，如此就不能作基督復活的見證人。

約300年前，在英國有一位有名的神學家名叫Bengal，他有一個學生讀了羅馬書，就跑到他面前說：「我從羅馬書中，已經找到了罪的道理。」Bengal正在看書，聽了這句話就跳起來，問他說：「你有沒有在自己的生活中，在自己的裏面找出罪來呢？」人若在自己的裏面找不著罪，只在羅馬書中找到罪的道理；自己沒有對付罪的經歷，卻對人說要恨惡罪，對付罪，不可靠著肉體，就沒有用處。你自己未曾從罪裏得著釋放，豈能帶領別人從罪裏得著釋放呢？你若講一篇道，沒有一個實際的東西打到人的裏面去，這篇道就是空虛的，聽的人從其中一無所得。

保羅在腓立比書說：「要認識基督復活的大能」。他不說「十字架的大能」，因為十字架是死的了結，是消極的，但復活是積極的。經過死而出來的，不是生活存在，而是復活。復活乃是經過死有所成全。你天然的生命、口才、聰明、才幹，有否經過死而復活呢？你天然的東西是父母傳給你的，你應當有一個態度，對主說：「我不用這些，我不以這些為榮耀，願意讓這些在死裏失去，在神的手中，經過復活而又得著。」你若讓這些在死裏失去，過了些日子，可能是三天，很希奇的，神讓你的口才又回到你的口中，智慧、才幹也回來了，卻完全和以前不同了。天然的好不是你的，你不敢再用它們，因有一個十字架隔在那裏。在死裏失去的，如今又得著，這才是復活。如同浪子的父親說：「我的兒子死了又活了，失去又得著了。」
我不知道有幾個基督的見證人，是曾經有過這樣死了又活了，失了又得了的經歷。經歷這樣的死活、失得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這樣才開始認識甚麼是復活。在每天的生活中，多一次的遭遇死活和得失，就能多一次的經歷死活和得失。這種經歷是循環性的。在亞當裏的好與壞，因著基督的死都了結了；在基督的復活裏，一切都是新造的開始。這是我們該站穩的復活地位，這樣才有資格接受聖靈的能力，作基督復活的見證人。所以主告訴使徒們，不要離開耶路撒冷，不能立刻就出去作見證人。使徒們必須實際的經歷基督，才能得著聖靈的能力。
因此，基督的見證人，要多認識基督，並祂復活的大能，要經歷在死裏失去，在復活裏又得著。基督進入了死亡，卻是死不了，因為死亡不能拘禁祂，祂又從死亡裏出來了。凡死亡所吞不了的，就是復活的。越多經歷復活，從你身上就有極多的東西留在墳墓裏，因為天然的東西是經不得死的。一切在亞當裏的東西，經過死就不能再活了。復活就是主的生命，經過了死再出來。今日的光景，就是多有人在天然的生命裏見證基督，而少有人在認識並經歷基督復活的大能裏來見證基督。但願在我們身上，天然的生命愈過愈減去，復活的生命與大能愈過愈彰顯。求主憐憫我們，賜恩給我們。阿們！

出處不詳

第三篇 主耶穌的降卑

主降卑自己與受造者同工
惟獨至高的才會降到至卑。我們主的一生，在在都足以叫我們看出祂這樣降卑。我們讀四福音書時，真是看見一個降卑的生命在我們面前。這個是我們羨慕祂、敬拜祂的一個原因。祂的降卑自然有許多方面，但祂和受造者同工，和使用受造者來作祂的器皿，是最美麗的一方面。

祂是造物者，祂是無中生有的主。只要祂發一句話，甚麼就都成功了。祂的話是絕對的、無限的；在祂話的後面有祂的大能大力，可以成功祂所說的話。祂並不需要助手和資料；祂的權能已足成功一切。造物者並不需要同工和器皿。

例一
然而，當我們看見祂在世的舉動時，是何等的令人驚奇呢！祂用門徒所獻的七個餅、幾條魚叫四千人吃飽。祂如果會用七個餅、幾條魚叫四千人吃飽；祂也會不用餅、不用魚，創造出餅和魚來叫眾人吃飽。在祂作來，都是一樣的不費力。祂會行神蹟，甚麼神蹟祂都會行；從無中變有和加增所已有的，在祂乃是一樣的容易。但是，祂降卑，祂喜歡祂的門徒有分祂的榮耀，有分祂的工作。祂喜歡帶領祂的子民進入祂所要作的事裏。祂不願意獨立，祂不喜歡祂自己作一切的工，祂喜歡祂的子民與祂同工，祂喜歡看見祂的子民有分於祂的工作裏，祂喜歡引受造者進入造物者的作為裏。祂愛他們知道，如果他們肯奉獻、肯順服、肯信靠祂作工，祂是要怎樣用著他們和他們的來彰顯祂的榮耀。哦！這是何等的榮耀呢！這又是何等的降卑呢！祂常常喜歡祂的子民和祂聯合。
例二
祂要進入耶路撒冷，祂可以運用祂創造的能力造出一匹驢駒，像祂在修理大地時，已經造出許多的動物一般。但是，祂卻喜歡叫祂的門徒去牽。並且說「主要用牠」，或者繙作「主缺乏牠」或「主需要牠」。真的，創造的主也有缺乏麼？也有需要麼？但是，祂自己這樣說，預先知道前村有驢，並有驢駒拴在那裏，也知道那驢駒是沒有人騎過的，並且知道解驢時主人要如何問，又只要如何答，主人就肯讓他們解開牽來，已經是一個神蹟了。但祂喜歡行這樣的神蹟，過於不用人的驢駒，不用門徒的奔走，而創造一匹驢駒的神蹟；這是祂的降卑。祂可以用一句話，造出一匹遠超人間所有者百倍的驢駒來。但祂喜歡受人的幫助──我恭恭敬敬的說這句話，願意人在他歷世的程途裏有所貢獻。祂喜歡引人為侶。祂願意從敬愛祂的人的手裏接受甚麼可以扶助祂的事工的。祂可以獨自進行，不絲毫的使用人；但祂卻不喜歡這樣作；祂喜歡自己降卑一點接受人的奉獻，祂喜歡高抬人，叫人在祂的神工裏也有一分。

祂說「我需要牠」、「我缺乏牠」，祂的意思好像以為：如果這位主人不肯把驢駒奉獻給我，我的缺乏就是不能補滿的。祂現在有一個需要，祂喜歡人來補滿祂。祂寧可從祂子民的手裏得著祂所需要的，過於祂自己行神蹟來得著。如果祂的子民肯忠心奉獻，祂就要騎著他們的驢駒進入耶路撒冷得著人的和散那。信徒如果懶惰、如果顧惜，祂就寧可等候，讓祂的需要長久的站在那裏，祂總不肯自己運用神能來工作。祂是不著急的，這是祂的旨意，祂喜歡這樣。我們不知道為著甚麼緣故，但我們知道祂喜歡這樣。誰是明白主心的，應當在這裏看見他自己的責任。

主給人機會與祂同工，是抬舉人
主這樣作，一方面是降卑祂自己，另一方面是抬舉我們。但不知我們配受這個抬舉否？受造者能有機會來供給造物者的需要，不是抬舉是甚麼？想到這裏，聖靈感動我們奉獻時，我們的埋怨就應當減少了。奉獻自己和屬乎自己的給神者，若以為他是恩待(！？)神，有功(！？)於神，就是絕對的錯誤了。奉獻！神肯要我們奉獻，神肯受納我們的奉獻，乃是神抬舉我們，將榮耀賜給我們。祂是至尊無雙的神，天上的使者是祂的僕役，萬山的牛羊是祂的，地上的金銀是祂的，千萬的世界都是屬乎祂的，祂難道有缺乏麼？還需要我們這些卑微貧窮人的能力與物質麼？到底是祂真沒法想，要求助於我們呢？還是祂要藉著這個需要來抬舉我們、高升我們，叫人知道卑微下賤、貧窮痛苦像我們這一輩子的，竟然有資格能供給神的缺乏，能趕來作神的救援呢？這真是太希奇！
神肯要我們的能力和物質，豈非一件奇事麼？一位君王肯要討飯者的物質，豈非一件奇事麼？難道除了討飯者來供給以外，祂再沒有法子了麼？或者祂另有用意呢？討飯者有機會來扶助他的君王，到底他應當覺得榮幸呢？還是覺得自己有功呢？其實，奉獻給我們的君王，是我們意外的權利。

信徒應當知道：微小的動物像我們這樣的，能有機會來為神捨棄甚麼？奉獻甚麼？乃是我們的權利，我們的特權特利。祂肯受納已經是我們的榮幸了，何況祂肯要呢！乃是因為我們的心太遲鈍，不知道這樣的奉獻乃是我們的榮幸，所以我們才誇口以為我們為主如何吃苦、如何捨棄、如何奉獻，好像我們還是有功於主的一般！哦！信徒真是太不識抬舉了！如果知道，就今日為主作工者，必不如是的畏首畏尾，顧慮憐惜；信徒就必不如是的為自己積蓄錢財，必不以微小的捐輸為已重看主的情面了。

末底改的話在此真是合適。他對皇后以斯帖說：「此時你若閉口不言，猶太人必從別處得解脫、蒙拯救……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，不是為現今的機會麼？」(斯四14-15)親愛的弟兄姊妹們，神的子民現在有許多的缺乏，神看這個缺乏是祂的缺乏，祂要補滿。但祂不願獨自行神蹟來解救，祂要用你！你肯麼？祂會差遣祂的使者從天上發聲下來，復興祂的子民，祂會從天降下許多的異象奇兆來提醒世上的罪人，祂會從天再降下嗎哪來養那些信靠祂過日的僕婢們；但是，祂如果這樣作，你就要失去你的榮耀，失去你在神工作裏的股份。祂要行奇事來拯救，但祂喜歡藉著你而行，祂不願獨自作甚麼。但不知道我們值得祂來抬舉否？祂願意自己降下，祂喜歡高升我們。祂樂意我們在祂一切的事工裏都有股份。祂肯謙卑到說：我有缺乏的地步，為的是開一個門，叫我們有機會來幫助祂，來得著祂的榮耀。既是這樣，我們為甚麼還不獻身給主呢？為甚麼還不奉獻我們的財物呢？不知利用現在的機會者，就是愚蠢人。
總之，神拯救世人的工作，總得有人作；你如果不來，神就要興起別人來代替你。引導信徒前進的工作，也總得有人作；你如果退後了，神也要興起別人來代替你。神賜給你不少的金錢，為的是要你供給祂工作的需要，但你失敗了，神就另外再興起別人。神的需要總得補滿的，但不知誰來補滿，誰要來傳道，誰補滿神的榮耀。你如果不來，千萬不要以為現在神就沒有辦法了，祂要興起別人。所惜的，就是你得不著這一分的榮耀了。「你若閉口不言，猶太人必從別處得解脫、蒙拯救。」所以，弟兄們，不要讓「人奪去你的冠冕」！
現今主仍然給人機會，你願否？
今日神的需要可說是比從前甚麼時候都大的。這是因為祂要把特別的榮耀賜給今世代的信徒，祂現在還願意依舊降卑，但不知有信徒願意謙謙卑卑的、滿心感激的、希奇神這樣恩待的，毫無德色，反以為是自己無上的榮幸的，來補滿神今日的需要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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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篇 平衡

   「但我們既然在捆我們的律法上死了，現今就脫離了律法。叫我們服事主，要按著心靈的新樣，不按著儀文的舊樣。」(羅七6)
   「所以弟兄們！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，將身體獻上，當作活祭，是聖潔的、是神所喜悅的；你們如此事奉，乃是理所當然的。」(羅十二1)
   「第二年正月初一日，帳幕就立起來。摩西立起帳幕，安上帶卯的座，立上板，穿上閂，立起柱子，在帳幕以上搭罩棚，把罩棚的頂蓋，蓋在其上；是照耶和華所吩咐他的。又把法板放在櫃裏，把扛穿在櫃的兩旁，把施恩座安在櫃上；把櫃抬進帳幕，掛上遮掩櫃的幔子，把法櫃遮掩了；是照耶和華所吩咐他的。又把桌子安在會幕內，在帳幕北邊，在幔子外，在桌子上將餅陳設在耶和華面前；是照耶和華所吩咐他的。又把燈臺安在會幕內，在帳幕南邊，與桌子相對，在耶和華面前點燈；是照耶和華所吩咐他的。把金燈壇安在會幕內的幔子前，在壇上燒了馨香料作的香；是照耶和華所吩咐他的。又掛上帳幕的門簾；在會幕的帳幕前，安設燔祭壇，把燔祭和素祭，獻在其上；是照耶和華所吩咐他的。把洗濯盆安在會幕和壇的中間，盆中盛水，以便洗濯。摩西和亞倫並亞倫的兒子，在這盆裏洗手洗腳。他們進會幕，或就近壇的時候，便都洗濯；是照耶和華所吩咐他的。在帳幕和壇的四圍，立了院帷，把院子的門簾掛上；這樣摩西就完了工。」 (出四十17-33)
    我們在教會中學習事奉神，在事務方面忠心是應該的，可是還得注意加增屬靈的分量。我們要把各項事務作好，目的是在把屬靈的東西送出去。我們如果光有事務這一面，而屬靈方面不夠的話，我們就是離開了事奉神的本題了。神把屬靈的責任託在我們身上，我們如果只在事務上注意，而在生命方面不注意，就是一個大的虧損。如果我們在生命方面缺少了，我們的事奉就不過是一些活動而已，就不過是落在事務裏面而已。如果我們在生命方面缺少了，就不能應付神兒女的需要。能應付神兒女的需要乃是生命。所以我們應該在生命方面有真實的長進，然後才能藉著事務把生命供應給弟兄姊妹。

屬靈的學習：一邊作，一邊學

    我們不學習事奉神則已，要學習事奉神，就得在屬靈方面有學習。我們要事奉神，就不能光作而不學。神是要我們有學習、有長進，我們必須一個禮拜過一個禮拜有長進；必須一次過一次有長進。多少時候，神寧可讓我們失敗，為要叫我們有所學習。我們如果感覺我們成功了，神就要打擊我們的成功。所以我們要題醒自己，不要只在事務方面注意作，而在作的經歷裏忽略了屬靈的學習。我們要一邊作，一邊學；學得愈深愈好，學得愈透愈好。我們不該注意我們的成功，我們該注意我們的學習。

有感覺才是真的事奉

    在舊約裏，一個祭司要到聖所裏去事奉，他是先經過祭壇，他要在那裏為著自己的罪獻祭。再進去是洗濯盆，他要在那裏用水洗去他的污穢。再進去就是聖所。聖所裏一切的東西都是金的。都是明亮得很的，他用他的手一摸，立刻就顯出他的手印。一個人不來到聖所事奉則已，一來到聖所事奉，他的本相立刻在那裏顯出來。同時，在聖所裏，沒有一個人可以照自己的意思來作一件事，他的一舉一動，都必須照著神所吩咐的，差一點都不行。照樣，除非我們不來事奉神，我們要來事奉神，我們就要看見，我們需要血洗淨罪，需要洗濯盆洗淨污穢，並且需要把自己除去。一個有這個感覺的人，才是真的事奉神的人。人如果沒有這樣的感覺，那若不是他這個人不對，就是他所作的事不是神要他作的。

    一個真事奉主的人，在摸著事奉的時候，是滿有感覺的。當我們和人一起喫飯的時侯，也許還缺少感覺；但是當我們和人一同事奉神的時候，就有感覺了。當我們抄寫普通筆記的時候，也許還感覺不到；但是當我們抄寫屬靈的東西的時候，我們就感覺說：「主阿！像我這樣的人，是不配來作袮的工作的，主阿！求袮用血潔淨我。」若一個人摸著事奉的時候是那樣輕浮而沒有感覺的話，他就不是一個事奉神的人。弟兄姊妹！若你今天作的是神所要你作的，你就要覺得說：「哎！我今天還有該放下的沒有放下；我今天還是帶著血氣；我裏面還不夠順服神；我與弟兄姊妹還有不和諧的地方。」
    弟兄姊妹！你在探望人的時候，如果有人對你說：「我所以不來聚會，是因為我的脾氣太急。」你聽見了，就很急躁的責備他幾句，你自己都不感覺你也是脾氣太急的，這樣，你的事奉就太沒有屬靈的分量了。我們要知道，一個祭司一進會幕，一到聖所，就不能不看見自己有罪，就不能不看見自己有污穢，就不能不認識自己的真相，因為那裏是聖的。

    一個人一進到聖所，他的自己就要顯出來。照樣，我們在那裏事奉神，就在那裏顯出我們的本相；你真要認識自己，就是在你事奉神的事情上來認識。越在事奉神的事情上有感覺的人，越證明他是一個事奉神的人，他所作的也是事奉神的事。一個人如果沒有感覺，就證明他不是一個事奉神的人，就證明他所作的事也不是事奉神的事。

    一個事奉神的祭司，他的罪惡要在祭壇那裏顯出來，他的污穢要在洗濯盆那裏顯出來，他這個人的自己要在聖所那裏顯出來。你在事奉神的時候，你看見了你的罪，你就需要血的潔淨；你看見你沾染了污穢，你就需要水的洗淨；你再進去再進去，你就要看見你這個人不能摸那一個聖的，你的自己必須除去。

神的同在：聖潔顯出來

    弟兄姊妹！我們千萬不要以為屬靈的分量就是興奮、熱鬧。不！屬靈的分量乃是指著我們在事奉的時候，有聖潔顯出來，因為在那裏有神的同在。好多弟兄姊妹可以作見證，他在教會中事奉的時候，也像祭司到了聖所一樣，也會有所除去，藉著血除去，藉著聖靈的更新除去污穢，藉著聖所的「聖」除去他的自己。我們每一次事奉神都該如此。如果我們不覺得罪，不覺得污穢，不覺得自己的成分，就恐怕神的同在太少了。

碰著(聖)生命才有長進

    一個地方如果是神的聖會，至少弟兄姊妹要看見罪，要看見污穢，要看見自己。這樣的感覺是證明神在這裏，這是聖的地方；人到這裏來，會感覺罪、污穢和自己。這樣的感覺會逼你到神面前去呼求神，這樣，你就有長進了。我們一次過一次對於自己的光景有所看見，我們的生命就一次過一次有長進。我們在事奉神的事情上，要一次過一次碰著「聖」那個東西，我們一次過一次碰著「聖」，我們在神面前才有學習、才有長進、才有用處、神才真的在我們身上有出路。我們再說，我們的事奉不能光有事務而沒有屬靈的分量。但願神在這一點上憐憫我們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處不詳

第五篇   寶血與控告

問：我們怎樣可以對付仇敵的控告？

答：神的兒女被仇敵控告，恐怕是多於我們所想的。我想，神從來沒有意思要我們的良心在祂面前是虧欠的。所以良心在神面前一有虧欠，這一個人在神面前就立刻一點用處都沒有。我想，撒但除了罪以外，還用兩個方法叫我們不能抵擋：一個就是死亡，一個就是控告。死亡！我們不知道從哪裏出來，但是，我們莫名其妙地作軟弱的人。控告呢，是在叫我們知道我們錯了，然後叫我們軟弱。死亡是叫我們軟弱的，控告也是叫我們軟弱的。不過死亡的軟弱是說，不知道為甚麼緣故；控告的軟弱，是叫我們以為說我知道，當然罪是另外一個問題。

我不知道你們怎麼想？我一直想說，神的兒女在今天的時候，是特別需要再回頭，再知道甚麼叫作「血」，我們需要再認識甚麼叫作「血」？我想也許有許多人在神面前，對於血的價值還沒有看清楚。雖然曾有一次靠著血得救，恐怕到今天，還沒有看見血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
有一件事，我想我們在神面前和撒但面前必須要清楚的，或者這樣說：我們每一次來到神的面前，我們到底是靠甚麼？我們知道是靠血，這是我們很熟的了。我們是靠血來到神面前。我再問一句話說，我們不是靠甚麼來到神面前？許多人對於正面會答應，對於反面卻不會答應。但我們對於反面的若不清楚，就我們對於那一個血的意思，永遠不清楚。我們不是靠著律法的義，這是羅馬書給我們看得很清楚的。

律法的義就是說，我把神所要求的作到了。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把那一個希望扔掉？我這一個人不能滿足神的心，所以我這一個人不要滿足神的心；我這一個人是不能遵守律法的人，所以我這一個人不靠律法的義來到神面前。也許這樣的話是對一個罪人要得救說的，但是不，沒有那麼簡單。每一個來到神面前的人雖然得救了，也許有一天，我要注意這一個字，有一天要解決，我這一個人到底是靠著赦免來到神面前，或者是靠著公義來到神面前呢？是靠著義來到神面前，或是靠著赦免來到神面前呢？我告訴你們說，只要這一個字改一改，雖然是小的字改一改，要叫你作完全兩樣的基督徒。有許多人到神面前來所以一點沒有平安的緣故，因為他不是靠著血的義，而是靠著律法的義。律法的義意思就是行為，血的義意思就是說赦免。你看見麼？你每一次到神面前來，你如果是說，我這一個人所以能到神面前來，只有一個緣故，因為我是一個被赦免的人，不是因為我今天作得好了，所以我有精神到神面前來。不錯，是有膽量，但我今天所以有膽量，是在赦免裏，我今天還是一個被赦免的人，所以我今天有膽量來到神面前。我告訴你們，你們作基督徒要和今天兩樣。有許多人作基督徒吃力得很。吃力到甚麼地步？我今天來到神面前要拿我的義到神面前，如果我沒有義，我這一個人坍了。但我不是靠著律法的義，我是靠著血的義，你們看見麼？我雖然到神面前來沒有義，但是我到神面前有赦免？好人有義，我壞人有赦免。你是好人，你到神面前來有義，我是壞人，但是我有赦免。神的話給我們看見說，我們每一次到神面前來，都是站在赦免地位上，不是站在義的地位上。羅馬書所說的就是這一個。因為我有赦免，所以是稱義的。
所以，你在神面前這一個問題一解決，你在撒但面前另外一個問題，同時就立刻解決，就是說勝過撒但。你看見這兩邊是相對的，在神面前是說，不是義，乃是赦免。能勝過撒但，也不是沒有罪，乃是赦免。如果主今天是定規說，我們要沒有罪，才勝過撒但的話，我告訴你們，我們沒有法子。但是感謝神！是赦免叫我們勝過撒但。我所以能叫仇敵在我身上沒有法子作，不是因為我沒有罪，乃是因為我被赦免。所以才說，弟兄們勝過牠，是因為羔羊的血。因為見證的話，不是因為手裏所作的事。不是因為手裏作的事是對的，是口裏作的見證是對的。我們見證說，羔羊的血有功效。也許你們覺得這一句話頂簡單。我說沒有一個基督徒能夠進步，如果這一個沒有解決。我勝過撒但到底是因著我這一個人沒有罪呢？或者是因為我是一個被赦免的人？我問你過去這幾年之中，你作基督徒，能不能天天每一個鐘頭都沒有犯罪？我不是說，你能不能；我是說，你有沒有。我想我們中間，沒有一個人在過去五年之中，沒有一天在24個鐘頭之內，沒有一個時間不曾犯罪。我承認說，我們有失敗。要天天沒有罪，憑著過去五年的經歷來說，是不可能。我再換一句話來說，你能不能在過去5年之中，在每一個時候得著赦免？我說，可以，所以勝過撒但是不能停止的事，是沒有間斷的，因為赦免是沒有間斷的。 

赦免是我們勝過撒但的根據，行為不是我們勝過撒但的根據。我一點不輕看罪，血是神所設立的，不是沒有罪，乃是有血。哦！讓我們把這一件事徹底的弄清楚。我所以能勝過撒但，不是因為我沒有罪，乃是因為我有血，這是所有的問題。你每一次受控告的時候，讓我說這一句話，就是你把你的條件弄錯了，就是你那一次是說，「我要靠我的沒有罪，不是靠血。」你如果一直抓住這一件事：「我所以能夠得勝，是因著血。」我告訴你們，撒但就不可能控告。你若以為得勝是因著沒有罪，你把你的條件一改變，就糟了。我不知道我的話清楚不清楚？你沒有法子落到控告裏面去，你如果沒有把勝過它的條件改過。如果說，我要一直在撒但面前作沒有罪的人，不是被血赦免的人，你才能夠受撒但的控告，不然牠連控告都沒有法子控告。

當我和弟兄姊妹談話的時候，我碰著一個人，受控告，我說這一個人已經遠離主耶穌的血。你甚麼時候能夠覺得說，我站在神面前是靠著義，我站在神面前靠著沒有罪，而不是靠著血，我告訴你，你完了，你立刻受控告。所以每一次有一個弟兄、一個姊妹在那裏受控告的時候，你立刻要給他(她)看見，你他(她)活在神面前那一個條件錯了，他(她)勝過撒但的那一個條件錯了。神給我們的條件是血，而你要把它改作義，沒有罪。因為你不能義，不能沒有罪，所以你就受控告。每一次都是這樣。所以我覺得頂快樂的事就是神所設立的，是因血而來的義，並不是因行為而來的義，你們看見麼？這兩句話你們不要輕看，不是那樣簡單的事。血就是我的義，我的被赦免就是我的義，我是靠著被赦免到神面前來。
引一個簡單的比方，你是一個學校裏的教員，學生們總得把書讀好，才能來到你面前，書讀得頂好，才能夠來到你面前。如果一個學生書讀得頂好，他能夠來到你面前，一點都不怕。明天他也是讀得頂好，他也能夠來到你面前，一點都不怕。但是365天之中，恐怕總有一天、5天，書讀得不大好，不能每一天都好，那一天、那五天，他怕。如果你叫他背，他背不出。所以每一次來到先生面前，是要書讀得好，他所有的條件，都是要書讀得好，才能夠到先生面前去。有一次這一個小孩子書讀得不好，你問他，不能答，你說：「不要緊，我原諒你。」好的，這一個小孩子回家去很歡喜。第二天讀又讀得頂好，到先生面前去，有膽量。後來有一天讀得不好，先生說，原諒你，有一次先生說原諒你，有10次先生說原諒你，有30次先生說原諒你，有300次先生說原諒你，這一個小孩子頂歡喜。10年以來，有的時候是靠著讀得好，到先生面前去，有的時候書讀得不好，是靠著原諒到先生面前去。
今天的難處是甚麼？在這裏這一個學生有一個功課要學，就是書讀得好不是天天的事，這一個先生是特別的先生，本來書讀得好是天天的事，原諒是難得的事。今天神掉一個頭，書讀得好是難得的事，原諒是天天的事。原諒是靠著主耶穌！原諒是不會更改的。因為是血，血是不會更改的。所以今天到神面前的時候，不是不要讀得好，是要讀得好，但是我不知道我讀得好不好。但我現在來到神面前是因為原諒，這是永遠不改變的。我書讀得好是書讀得好，但是我到祂面前那一個膽量的根基是原諒。我告訴你，你作基督徒是完全脫離律法的基督徒，那一個叫作基督徒，行為的問題在你身上再不叫你難過。所以我說，每一個人要看見一件事，每一次撒但在這裏來控告我，對我說，我不行，對我說我所作的不行，對我說了許多事，我說我根本沒有盼望作這一個，這是一面的；另一面，血就是我所有的膽量。

我今天要對你們說一句話，我盼望你們不要把神所沒有盼望的東西給神。我們記得，逾越節的羔羊，我們記得神賜給羔羊。神沒有盼望從以色列人身上得著報答；神所盼望的就是把這一隻羔羊殺了，把血塗在門楣門框上。神所盼望從我們身上得著的，就是把血給祂。祂給我們救主，我們把血來給祂，這是神所有的盼望。這是我們今天許多基督徒所記念的。我沒有能力作，作不好的時候，用血來遮蓋，我還是有膽量到神面前去，要作好，作得不好，血遮蓋，神沒有盼望我們藉作好來到祂面前。神是盼望每一個人每一次來到神面前是靠著血。你一點不覺得需要赦免的時候，請你記得，你到神面前去，你還是站在赦免的地位上。你今天作得非常之好的時候，你覺得連保羅、彼得、約翰都沒有你好的時候，請你記得，你來到神面前仍是站在血的地位上，不是站在行為的地位上，你沒有法子得著控告。你根本對於你自己沒有盼望，怎樣能夠得著控告呢？我每一次來到神面前，我說，主阿！我是靠著血到袮面前，神只盼望我們帶著血。所以我不帶別的東西。
我承認，今天是神的兒女特別容易受控告的時候，都是因為對於血的根據看得不夠清楚。對於神的要求、血的根據看得不夠清楚。所以撒但對我說的話，我們以為是真的，我們的良心有軟弱，我們這一個人有軟弱，所以落下來。但是每一次覺得自己不對的時候，你自問一句話，到底我是靠著「對」到神面前來呢，還是靠著血到神面前來？感謝神！我的那一個「對」已經改變，但是血沒有改變，所以我們在這裏有一個無虧的良心。我們的良心用不著受控告。所以我想我們越走前面的路，越看見我們要回頭到血的根基來。每一次你都脫不掉，無論如何，要回到當初的地位來，就是血。所以有一件事，神的兒女如果沒有分別得清楚，就甚麼東西都完了。我們和神交通是根據於血，不是根據於我們的行為。

問：得不著神的引導，被撒但控告，和普通有罪的被控告，有沒有分別？
答：你要看見，你在這裏要弄一條線，把它隔開。我承認這是最為難的事，為甚麼呢？我覺得我在神面前應當得著引導，如果得不著引導，撒但就控告說，定規你甚麼東西錯了，不然人家得著引導，你為甚麼得不著引導，但是問題在這裏，我該得著引導是事實，這沒有改變，我在神面前是該得著引導的，不得著引導這是錯，但是我來到神面前良心沒有虧欠，是另外一件事。
問：我常常得不著引導，所以我很多時候不舒服，沒有喜樂，我總覺得在神面前有缺點，我應當弄好。
答：仇敵每一次來控告說，你有缺點，所以你會覺得這一種不舒服，你的良心所以會受控告，因為你說，我應當好，因為你已經有這一個感覺，你已經有這一個意思，要求有這麼多的「更好」(Betters)帶到神面前來。我們應當曉得。你到神面前來，你覺得要把「曉得」帶來，你沒有說出來，但是這是事實。你要站在一個地位上，我到神面前來是血，不是「曉得」，一切在神面前的平安和喜樂，是因著血，一切我在神面前的平安和喜樂，不是因著說我該怎樣達到。你看見麼？你在不知不覺的時候，帶著血以外的東西到神面前來，你在那裏是感覺說，我應當比我現在更好，我沒有更好，所以現在我覺得不舒服，我不喜樂。這一個不喜樂，就是說，你要更好，你要比你現在更好。你覺得你不能更好，所以你覺得難受，所以你不安定。有的時候你覺得更好，有的時候你不覺得更好，但是有一個根基，是永遠不搖動的，是血。我是靠著血來到神面前，那是不搖動的。
問：你光講血，我的問題還沒有解決。

答：那一個問題讓它不解決，但是我在神面前，我因著血得著喜樂。問題是說你的喜樂是在血裏頭，你的喜樂不是在你的「好」裏。你一到這個地位，就不會受控告。所以我說，你是非常會搖動的。今天也許你所說的引導得著了，你就覺得你更好，也許你沒有得著引導，你就覺得你不好，我得著引導，我非常歡喜；我得不著引導，我覺得不舒服。但是你覺得不對的時候，在神面前也是靠著血，一起都是靠著血。你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，因為再也不能搖動。我想有一句話我要說，就是所有屬靈的進步，總得等到你的地位先站好。如果你自己的位置還沒有站好，根本不能進步。我們所必須站的位置是血，然後才能往前去，如果血的位置沒有定，以後你在神面前都要出問題。所以我承認說，沒有一個基督徒能夠進步，如果他的良心不是清楚的。一個清楚的良心是屬靈進步根本的條件。我帶著這樣的良心來到神面前，是喜樂的，沒有難處。我不知道你們讀希伯來書的時候，到底有幾個人有這樣的經歷；不再覺得罪？許多人不相信這件事，是不是？血潔淨天良，然後就不再覺得有罪。第十章二節：「因為禮拜的人良心既被潔淨，就不再覺得有罪了。」良心既被潔淨，就不再覺得有罪了，我想從前的基督徒和今天有一點兩樣。不再就是不再。我不知道我們這些人得救以後，不再覺得有罪的有多少個？但是使徒說，這是可能的事，就是說良心一次被潔淨，就不再覺得有罪了，就是過去了。我說一個人如果不覺得有罪，怎麼能夠受控告呢？他是撒但很不容易控告的人。

問：在這裏有沒有甚麼範圍？

答：所以我說問題在這裏，並不是說我們輕看罪，我們有罪，但是好像沒有罪。

問：有的人有罪，旁邊的人都看見，他郤不覺得，這怎麼樣？

答：在這裏不是看希伯來書，要去看提摩太書。良心烙慣了；就是等於我們中國人所說的面皮厚了。良心烙慣了，所以不覺得，這一個是用水的，那一個是用火的。

問：所是有一個範圍的，是麼？

答：那一個範圍就是說，他並沒有輕看罪，不是說可以隨便，也不是說我們的目標沒有達到，心裏難受。

問：問題是在血的價值。是否？

答：問題是血的價值，你看見這是一件事，那是另外一件事。今天我們要說，有一個神的兒女看見說，我有許多地方趕不上，在這裏虧缺了神的榮耀，我問你們，有多少人在這樣的時候，能夠讚美血？弟兄！你如果一面受聖靈的責備，知道你自己有罪，因為你虧缺神榮耀的緣故，在那裏哭，同時又能夠讚美主耶穌的血在神面前的價值，那一種虧欠的感覺是對的。如果你有那一種虧欠的感覺，糊裏糊塗的說，那是三年前的事、五年前的事，沒有用處。那一個血的價值已經失去。我們可以有血是今天的價值，同時有罪的感覺。我們不是說聖靈不再在那裏叫我們看見不對，聖靈是頂厲害的在那裏叫我們看見不對，但是同時血還在那裏。

今天的難處在這裏，聖靈一責備，血的價值就走了。但我們要知道，我們還是能夠在血的地位上，那一個地位是固定的。所以範圍在這裏，一面神的靈還能夠說你錯，但是另一面你能夠說，感謝神！我在神面前是靠著血，不是靠著別的。我該比今天更好，但是我到神面前來是靠著血，不是靠著功勞，我就是能夠比今天更好，我到神面前來，我還是靠著血。我再說一句話，不要說聖靈責備我們，有的時候聖靈的喜樂充滿我們的心，我們覺得榮耀得很，我問你們，你們在那個時候怎麼看血？這是一個試驗。你在神面前得著一個大啟示，你全心覺得喜樂，在那一個時候，你對於血的感覺如何？所以我所爭的就是說，我在主面前最榮耀的時候，還是靠著血，因著血，我還是照舊喜樂，因著血，我還是照舊站牢。或者我受聖靈的責備，頂重的受聖靈的責備，我在神面前還是靠著血，那一個地位不改變。這一個地位是沒有更進步的。我榮耀的時候，還是靠著血。所以說，那個不要緊，不摸著這裏面，聖靈的責備也好，聖靈的喜樂也好，和血不發生關係。這態度是我一直在神面前要維持的，這是對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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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篇   變賣一切

「有一個官問耶穌說：良善的夫子，我該作甚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穌對他說：你為甚麼稱我是良善的，除了神一位以外，再沒有良善的。誡命你是曉得的：不可姦淫，不可殺人，不可偷盜，不可作假見證，當孝敬父母。那人說：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。耶穌聽見了，就說；你還缺少一件；要變賣你一切所有的分給窮人，就必有財寶在天上；你還要來跟從我。他聽見這話，就甚憂愁，因為他很富足。耶穌看見他就說：有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哪！駱駝穿過緘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！聽見的人說：這樣，誰能得救呢？耶穌說：在人所不能的事，在神卻能。彼得說：看哪！我們已經撇下自己所的有跟從你了。耶穌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人為神的國撇下房屋，或是妻子、弟兄、父母、兒女，沒有在今世不得百倍，在來世不得永生的。」(路十八18-30)
「耶穌進了耶利哥，正經過的時候，有一個人名叫撒該，作稅吏長，是個財主。他要看看耶穌是怎樣的人；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見，就跑到前頭，爬上桑樹，要看耶穌，因為耶穌必從那裏經過。耶穌到了那裏，抬頭一看，對他說：撒該，快下來！今天我必住在你家裏。他就急忙下來，歡歡喜喜的接待耶穌。眾人看見，都私下議論說：祂竟到罪人家裏去住宿。撒該站著對主說：主阿！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，我若訛詐了誰，就還他四倍。耶穌說：今天救恩到了這家，因為他也是亞伯拉罕的子孫。人子來，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。」(路十九1-10)
「信的人都在一處，凡物公用，並且賣了田產、家業，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。」(徒二44-45)
「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，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有一樣是自己的，都是大家公用。使徒大有能力，見證主耶穌復活，眾人也都蒙大恩。內中也沒有一個缺乏的，因為人人將田產房屋都賣了，把所賣的價銀拿來，放在使徒腳前；照各人所需用的，分給各人。」(徒四32-35)
「不要為自己積儹財寶在地上，地上有蟲子咬，能鏽壞，也有賊挖窟窿來偷；只要積儹財寶在天上，天上沒有蟲子咬，不能鏽壞，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，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裏，你的心也在那裏。眼睛就是身上的燈，你的眼睛若瞭亮，全身就光明。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裏頭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。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，不是惡這個愛那個，就是重這個輕那個。你們不能又事奉神，又事奉瑪門。」(太六19-24)
關於初信的人，要變賣一切來走這一條路，第一個著重點，是要教會這樣作，才有用處。不然的話，是白說。初信的人對於這一條路，將來走得通，走不通，就是看這一個教會是怎樣的情形。教會如果不是奉獻的，就別說奉獻。教會如果與世界沒有分開，你對他們講受浸，講與世界分開，也沒有用處。如果弟兄們不是變賣一切的，你對他們講變賣一切，也沒有用處。神的兒女是站在那一個地位上，帶領初信的弟兄才有用處。我不是說，神不挑選特別的弟兄興起來。但要他們都走這條路，不容易。總得有人站在那一個地位上，才容易解決。大家都是拚上的人，才能盼望初進來的人也拚上。我們如果不是拚上的，要他們拚上就不容易。一個地方的弟兄相當剛強，這條路才走得通。一個地方的弟兄不剛強，這條路就走不通。

主對一個少年官的要求

現在我從少年的官講起。這一個官在行為上是很好的，在神面前的光景也不錯，所有的誡命他都遵守了，他對於主耶穌也相當的恭敬，稱祂為良善的夫子。同時主耶穌對於他也不錯。主耶穌看見他就愛他，主知道這樣的人不容易得。

要完全

可是，主在這裏有一個要求。人要事奉祂，就得完全。要注意主的話：你要作完全人，還缺少一件。換一句話說，主要人跟從祂，就得完全跟從祂，缺少一件都不行。不能九十九個問題都解決了，卻留下一件為著自己，這樣的人不能跟從神。主是要求袮一起都來，主是要求袮作全備的人，主要人完全的跟從祂，不然的話，沒有用處。

這一個人是守誡命的，他是從小遵守的，是素來敬畏神的。但是，這一個人還需要有一件，沒有這一件，就不行。就是要把他所有的財寶都分給窮人，然後來跟從主，這樣才有路走。

變賣一切

所以，你們必須看見，沒有一個人能夠跟從主，如果那一個人不是變賣一切來跟從主的。不變賣，他就不行，他就不能走這一條路。你們對這一個厲害的點，必須有一個徹底的看見。

這一個少年人聽見主的話，聖經就記載說，他憂憂愁愁的回去了。一個人，與主是這樣親近的人，看見主是看得相當清楚的人，可是當他留下他的財物的時候，他也留下他的憂愁。因為錢財要叫人用憂愁刺透自己。人能夠堆積錢財，不能堆積喜樂。人堆積錢財，就是堆積麻煩。人堆積錢財，就是堆積憂愁。人堆積錢財，就是堆積難處。在這裏，有一個人，財物是守住的，他要跟從主，卻是不行。你要錢財，你就不必跟從主。錢財是原封不動的，就憂愁也是原封不動的。錢總是跟著憂愁走的。你不能把錢守住而不憂愁。
把財物都交出來的人是喜樂的人。反而捨不得的人，都是憂愁的人。這，我在有的地方看見太清楚了。凡是捨不得錢財的弟兄，我可以預言說，他們是住在憂愁裏面。抓住物質的人，是不好受的。這一件事，我想應當向初信的人說，要快樂，就應當把一切都放下來跟從主。

得救、得永生和進神的國

那少年官捨不得財物，主看見他憂憂愁愁地走的時候，再加上一句話：「有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難的難哪！」在這裏，你們要看見，第一個問題是人如何承受永生。現在接著提起的，是進入神的國。下麵彼得提起說，誰能得救呢？所以，在這裏，得救、得永生、進入神的國，是擺在一起來說。你如果要承受永生，你也得把所有的財物捨去。不然的話，會攔阻你。你如果要進入神的國，請你記得，財主沒有法子進神的國。你如果要得救，請你記得，主會救你。主如果救你，你的錢財就要捨掉，不是說靠著丟棄錢財能夠得救，是說人如果得救，自然而然會丟棄錢財。
到這裏，你們可以看見，駱駝穿過針的眼，是絕對沒有的事；要財主進入神的國，也是絕對沒有的事。那麼，我們中間這麼多的弟兄姊妹！個個基督徒都是作駱駝。發財的是大駱駝，小康的是小駱駝，個個都是駱駝。駱駝不能穿過針的眼，一個財主要進入神的國，怎麼進，也進不去。主說財主不能進入神的國，就定規沒有一個財主能進去。

彼得聽見這話，就擔心起來，如果是這樣，誰能得救呢？在這裏，彼得弄錯了。主耶穌對這個少年人怎麼說？少年人來問祂說：我該作甚麼事，才可以承受永生？主說：要變賣一切賙濟窮人。所以，要變賣一切，才能得著永生。主等一等又對他說：財主要進入神的國，像駱駝穿過針的眼一樣。財主不能進入神的國。你把這兩句話連在一起，財主不能進神的國，變賣一切才能得永生。
彼得是聖經的教師，他聽見以後，覺得這可不得了，承受永生是靠行為，要不作財主，才能進神的國，不是因著信進去，要變賣一切才能進去，如果是這樣，誰能得救呢？誰能先變賣一切，然後承受永生呢！誰能先作窮人，然後得救呢？
變賣問題的中心

主耶穌答了一句話，這一句話是中心，我們要把這一句話抓住。主說：「在人所不能的，在神卻能。」所以在這裏，是明顯的對初信的人說，要叫這一個人把所有的都捨掉了來進入神的國，這是世界上沒有的事。主承認說，在人是不能的。

所以這一個少年人的錯誤，不是在他的不變賣一切，而是在他憂憂愁愁的回去。神知道，主知道，在人這是不能的。他不能，有甚麼希奇。主知道人是不能變賣一切去賙濟窮人的。他憂憂愁愁的回去，就是他以為說神也不能。我捨不得錢財是錯，但是主知道人是捨不掉的。但主耶穌說，在人所不能的，在神卻能。人怎麼能夠叫駱駝穿過針的眼，這是不可能的事。全世界的人都是愛財的人，你要他變賣一切，這是作不到的。但是，你如果憂憂愁愁的回去，就錯了，你如果憂憂愁愁的回去，你是把神的能力限制了。

你不能，你沒有說神能。換一句話說，主在這裏預備好要給那一個少年人恩典，那一個少年人沒有要。他只要停下來說：「主阿！我捨不得我的錢，求袮給我恩典，在我所不能的，在你卻能，我不能，你能叫我能。主阿！我捨不得我的錢，我不能把它變賣了跟從你，但是你能。」不禱告，不相信，不求，這是他的錯。憂憂愁愁的回去，這是他的錯。人的錯不在他的較弱，而在他不接受神的能力。人的錯，不在他的不能，而在他不讓神替他能。人的錯，不在自己沒有行為，而在他不讓神拯救他，叫他有這一個行為。這是主耶穌所著重的點。那一個中心是在這裏，在人所不能的，在神卻能。主耶穌是要證明給少年的官看，你不行，神行。可是，這一個少年的官，只看見他自己的不行，就回家去了。

所以，初信的人要看見，神如果叫你馬上快快樂樂的丟棄，像彼得一樣，感謝神。如果你作難，像少年的官一樣，也有路走。痛快像十二門徒，有路走。捨不得像少年的官一樣，也有路走。你只要低下頭來，對主說：我不能，這也有路走。可是他離開主，回去了，這是他的錯。

得徹底

主對他說這個話的時候，彼得對主說：我們這些人怎麼辦？我們這些人是把一切都丟了來跟從你的。主說：你們丟棄了一切是不錯，任何的人為著我，為著福音，把一切都丟棄，撇下了房屋、妻子、弟兄、父母、兒女來跟從我的，沒有不是在今世得百倍，在來世承受永生的。主在這裏給他們看見，主要人跟從祂，就是為著祂，就是為著福音，丟棄一切。所以，要作基督徒，就要把一切都摔掉了來跟從主。
年輕的人要看見，如果要事奉神，就得把一切都摔掉、賣掉、扔掉，然後才有法子跟從主。在這裏有十二個使徒，主呼召他們來跟從祂，他們歡歡喜喜的、痛痛快快的，一點留戀也沒有的，船也丟了，網也丟了，一切都丟了來跟從主。當初有這樣的人，今天在我們中國，也有這樣的人，像彼得、雅各、約翰聽見了主的呼召，就痛痛快快的跟從主。我們要感謝神。如果有的人像少年的官一樣，聽見主說，要把一切都摔掉，覺得困難，感謝神！也還有路走。在人不能，在神卻能。

在主呼召的人中間有十三個，其中十一個是痛快的，一個是假的，一個是困難的。十三個中間，十一個是好的；一個是假的，就是猶大；還有一個就是第十三個，就是少年的官。你們不要以為說，當主的話傳出去的時候，真跟從主的只有一個。但聖經裏面，是怕跟從主的只有一個。

請你們記得，你們自己在神面前如果站得牢，教會在神面前如果站得牢，就千萬不要怕少年的官太多。我告訴你們，這不過是難得踫著的人。全教會不都是猶大，全教會不都是少年的官，十三個中間，有十一個是徹底的。神的話一傳開，這一個地方如果是對的，所得著的人也是對的，難得有人不是徹底跟從主的。
撒該得救的教訓

撒該是猶太人，可是在羅馬政府作事，按著人看是猶奸，因他和羅馬帝國合作。你看見他是羅馬帝國所設立的稅官，在猶太地的一個猶太人，幫忙羅馬帝國收他本國人的稅，收稅給亡他們國家的羅馬帝國。
撒該是個稅吏又是個罪人

所以，撒該個人的品德不大好。他比不上這一個少年的官。這一個少年的官，是從小就遵守誡命的。這一個稅吏是給外國人收稅的。當時的稅吏，像後來的稅吏一樣，都是貪財的，趁著機會多拿錢。所以在那個時候，猶太人中有兩種人是最壞的，一種人是罪人，一種的人是稅吏。像今天說一個人是流氓，這是一個壞名聲。但是主耶穌來，經過那裏，在這裏有一個人有極大的能力，能吸引人。如果不是「我的父吸引人，就沒有人到我跟前來」。所以是父吸引他，把他交給主。
神的能

他因著身量矮小的緣故，就跑到樹上去看主。我們的主望著他的時候，並沒有對他講一篇道。主沒有對他說，你要認罪悔改。主沒有對他說，你不應該勒索。主沒有對他說，你不應該犯罪、貪財。主也沒有對他說，你要變賣一切所有的，分給窮人，並且來跟從我。主對他沒有講甚麼道，主只是對他說：你下來，我今天要到你家裏去。主沒有勸他一句話。你們要著重這一點。主沒有講馬太福音五、六、七章行為的道。主沒有講約翰福音三章重生的道，主沒有講四章活水的道，主沒有講八章亮光的道，主沒有講十二章一粒麥子落在地裏死了的道。主對於撒該根本一點道都沒有講，沒有勸他一句。就是一個個人的接觸，就是一個個人的遇見。在這裏有一個心要主，在這裏有一個主要揀選他。老實說，在道理方面，他根本一竅都不通。
可是站在旁邊的人，有的一聽就覺得不平。拿撒勒人耶穌甚麼人家都不去，竟然到這樣的人家去。你們一聽就知道，撒該這一個人的行為不對，名譽不好。大家都知道他是甚麼種的人，大家都知道他是怎麼一回事。所以一聽見主這話，大家在心裏面，都不以為然。

在這裏，所要著重的是這一點：主沒有對他講甚麼道，只是說一句話：我要到你家裏去。只要這一句話就夠了。主一到就夠了。主所到的地方，錢就出去。主所到的地方，財物就出去。主所到的地方，愛錢的心就出去。主一到這一個家裏來，問題就解決，事情就成功。
一句話就叫撒該傾了家，怎麼證明呢？撒該就站起來說：「主阿！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，我若訛詐了誰，就還他四倍。」這樣作，他整個家就通通光了。只聽主耶穌一句話，撒該就傾了家。

主勸過少年的官，少年的官不能作。主沒有勸撒該，撒該能作。兩個都是財主。十八章的財主是年輕的，十九章的財主是年老的。按常情，老年的財主愛錢的多，少年的財主比較要痛快。但在這裏，有一個基本的不同。有一個是代表說，在人不能；有一個是代表說，在神卻能。我們絕對不輕看這一件事，變賣一切跟從主，是不容易的事。誰肯把家財都摔掉？人不是發戇，怎肯一起都不要。但撒該的故事告訴我們說，在你不能，在神能。撒該沒有聽見道理就作了。主沒有說，他就作了。這不過是一個原則，這不過是告訴我們，這是多容易的事。

駱駝穿過了鍼的眼

我告訴你們，神一作，駱駝就穿過了緘的眼。你告訴他們說，十八章有一個駱駝，在針眼面前徘徊，走了一圈回去了，沒有過去。在十九章有一個駱駝，在針眼面前就穿過去了。所以，請你們記得，在神卻能。十八章是說在人不能，十九章是說在神卻能。所以年輕的人，你們如果仰望主，我告訴你們，就是這麼快。這一個問題，就是這麼快解決的。變賣一切，按人看是瘋狂的事，但就是這麼快解決的。

為著甚麼緣故能這樣？不是隨便說神能。主說，因為他也是亞伯拉罕的子孫，這是一；今天救恩臨到了這一家，這是二。他這樣作，不是撒該自己作的，不是撒該聽見主的命令，哭了多少次，禱告了多少次，和自己的心商量了多少次，到末了沒有辦法，咬住了牙根作的。不是今天拿出一點來，明天加上一點，後天再加上一點，到了有一天沒有辦法，只好完全拿出去。主在這裏說，不是他的定規，不是他的掙紮，不是他的考慮，不是他的作，能作得出去的。為甚麼緣故，這一個家就是這樣傾了？這是花了幾十年才積蓄起來的，冒了多少的險，毀了多少的名譽，才積了這樣一個家。怎麼能夠一下子傾了？這是因為救恩臨到了這一家。不是他救自己，是主救了他。

我告訴你們，有救恩到這一個家裏，有主的能力到這一個家裏，就是這樣痛快。你把這兩個「家」連起來。主說：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裏。」下麵說：「今天救恩到了這家。」明顯的主就是救恩。主到我們家裏，就是救恩到我們家裏。主來了，就是救恩來了。主來了，就能了。這一個少年的官是說，在人不能。撒該是說，在神卻能。人是沒有辦法從錢財裏出來的，人總是憂憂愁愁的回去。只有神憐憫他，主憐憫他，主拯救他，就一點難處都沒有。

主來尋找失喪在錢財裏的人

「人子來，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。」(路十九10)這是基督教裏相當有名的一節。人子來，有一件主要的事要作，就是尋找失喪在錢財裏的人。一切愛錢的人，都是失喪的人。一切愛錢的人，都是失迷了、丟掉了的人。主今天要在這裏尋找。所以撒該給主找著了。主今天把你們這些人也都找著了。你們本來也是失喪的人，主把你們找著了，所以，你們這些人，也能把所有的問顥解決。錢從你身上出來，所有的問題就都了了。
神今天要走的路

你們要注重這兩章──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至第十九章。主要少年的官變賣一切，少年的官憂憂愁愁走了。可是，撒該就是這樣了了。當主在地上的時候，主要人這樣作。過了兩年多，在五旬節，教會正式設立的時候，這一件事，也這樣作。教會正式設立的時候，所有的事，就是這樣簡單。

變賣一切是主的命令

在使徒行傳二章、四章裏，教會在起頭的時候，乃是凡物公用。沒有一個人說，一件東西是我自己的。換一句話說，主的手，在所有得救的人裏面。人一得著永生，在所有有生命的人裏面，你就看見你的東西的範圍也散開了，東西從一個人身上出去了。下一步，你自然而然看見，人把所有的田產、家業，都變賣了。到了第四章，也是把田產、房屋，都變賣了。這是主所要我們走的路，變賣一切是主的命令。

在今天，每一個人要跟從主的話，你有許多隨身用的東西，你的動產，你的必需品，你一到主面前來，被主一摸著，這就是公眾的東西。誰也不能說，這東西是我的。你不能說，誰佔了便宜，是誰的東西。乃是說，這一樣東西，我用也行，你用也行。這一個錢，在我口袋裏也行，在你口袋裏也行。這一件衣服，我穿也行，你穿也行。總要有這一種的味道。這是指著普通的東西說的。
你的田地、房產，都要賣掉。有甚麼特別的東西，也應當賣掉。像田地、房產和其他結實的東西，像玉器、古董、字畫等等，都非賣掉不可。變賣以後，要把錢分給許多的窮人。

凡物不為著自己用
其餘你所有的，你所用的，不是要你賣光了，是說要有一個態度，凡一切的東西，給你用也好，給他用也好，給神其他的兒女用也好。我說(好像笑話一樣)：我有近20年的工夫，有一個習慣，買東西一買就是半打，一買就是一打。有的弟兄在那裏莫名其妙，不知道我為甚麼買這麼多。例如我要買一副太陽眼鏡，我的存心就是我要用它。所以我就說：「神阿，如果你要給我一副，你總得給我六副。」因為這樣才平安，有一個弟兄來送他一副，另外有一個弟兄來再送他一副，送五副出去，自己戴一副，我覺得舒服。

比方說，保安刀，我一買就是買一打，刀片一買就是買一籮。我為甚麼要那麼作呢？因為如果只是買一個，就那一個味道是為著自己用。如果你來，送你一把；他來，送他一把；那一個味道就好。總不能一千一萬人，個個都送他，是說那一個情形，變作不一樣了。如果我買了一打保安刀，11個弟兄來，一人送他一把，我自己用一把，也許神原諒我可以用它。不然的話，總有一個感覺，那一個東西，是你自己的東西。所以我想和我長久在一起的弟兄姊妹！都會知道這件事。我買東西，總是論打買的，可不是論打用的。因為這樣，就有東西出去，這一個味道就好。

有許多東西不要抓得那麼緊。我相信主不會叫我這一件大褂一直留著，也許明天就出去了。所以不妨在作的時候，多作兩三件送出去。總得有那一個味道。你每一次買東西，不要為著你自己打算，總要想到別人。我們還是要買新的東西，不是說不要買，不過那一個味道總是凡物公用的味道。我不是說，那一個行為如何，我是說那一個原則。總不要光為著你自己想。我總要持守凡物公用的原則。
所以，初信的弟兄們，這一件事情，在神面前總得學。你如果有特別的家產、特別的東西，總得賣掉。我們對所有有家產、有金銀的，是說都得賣掉。我們不願意許多信徒有許多金子、銀子、田地、房產。這一個總歸是叫我們在地上紮根的。可是這些東西，不只是這樣作就完了。有許多人賣掉了田產，但是向他借一枝自來水筆都不容易。要從世界裏得拯救不容易呀！世界上有許多小氣的人！都是小氣的。不只在大的東西上小氣，在任何小的東西上，任何小的事情上，也是小氣的。

我個人多讀使徒行傳第二章、第四章的時候，總是覺得所謂的產業、田產、房屋，總是賣掉。教會當時是這樣的。可是，其他的東西沒有提起，就是凡物公用，自己不抓住。神的兒女對於神其他的兒女的手總是鬆的。你有東西賣掉也好，給窮人也好，那一個感覺總是這樣，我總是願意人有分於我的東西，那怕一把刀、一枝筆，我不在那裏留住，這些東西可以讓它去。你如果這樣作，神不會叫你少，神還是能夠叫你多。

當初教會的榜樣

所以，初信的弟兄，要看見這一個原則。當初的教會都是這樣作的。當初的時候，十二個門徒也對主說，我們是把一切都丟掉了來跟從你。等一等到了五旬節的時候，第一次復興的時候，那三千人、那五千人，自然而然也變賣，他們也得救，他們也像撒該一樣，沒有聽見甚麼道理。

十二個門徒丟棄一切來跟從主，並沒有聽道。主沒有說去變賣一切來跟從我，主只說來跟從我。主在呼召他們跟從的時候，他們就自然而然把一切都摔了。使徒沒有對那三千人說，要變賣一切所有的，他們是自然而然的變賣了一切所有的。使徒也沒有對那五千人說要變賣了一切所有的，他們也自然而然變賣了。所以今天你們也要這樣作。你們雖然是才相信，才聽見，也得像當初的時候，那三千人、五千人，信了主，就也這樣作了。教會是這樣一直下去的。如果這個樣子在你身上斷掉，這是可惜的事。我們總得要把教會帶上正統的路往前走。

不能事奉神又事奉瑪門

現在要回頭來看馬太福音第六章。這裏給我看見，如果你要事奉主，你就只能事奉一個主。你不能事奉神，又事奉瑪門。

瑪門是一個偶像，你們已經事奉它許多年了；瑪門抓住你的心，也已經許多年了。今天你要事奉神，你就要在這兩個中間揀選一個。你不能又事奉神，又事奉瑪門。主怎樣說？你的財寶在哪裏，你的心也在那裏。有一個弟兄對我說，我的財寶在地上，可是我的心在天上。我說，你的的確確是博物院裏的東西。不是倫敦的博物院，乃是基督徒的博物院。主說沒有，你卻發明瞭一個出來，是比神蹟還要奇妙的。主說，財寶在哪裏，心定規在那裏。心定規是跟著財寶走的，你沒有法子逃。你不管怎麼說，你的財寶在哪裏，你的心定規在那裏。

你如果把財寶積儹在地上，你總是事奉了瑪門，不是事奉神。不錯，有的事業還可以作，有的生產的事還應當作。但是應當把所有的都為著神拿出來，你們總歸要維持一個最低的生活。你不能又事奉神，又事奉瑪門。你們是挑選神，或者是挑選瑪門，你們總得挑一個。你們如果挑選瑪門，是不上算的，瑪門會生銹，瑪門會長蟲，銀行的鈔票，會一個圈再加上一個圈，並且賊也會來偷。你們總得學習專門事奉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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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篇   國家的問題

按聖經預言，國家的問題，越過越嚴重。國要攻打國，民要攻打民；所以將來國家的組織，越過越嚴緊。啟示錄說，敵基督要來，若沒有印記，連買賣都不能作，這也是極嚴重的事，所以要提起國家的問題：

神是召我們進入祂兒子的國裏

主在地上有甚麼，在天上也有甚麼；將來在地上有甚麼，我們也因祂有分於甚麼(林前九1；詩一一○1)。主今天是等候神將地上的國賜給祂來作祂的腳凳，主是在一切政治以外，主是另外設立一國，就是神的國，這是在萬國中召來的。將來祂國中的子民，藉神所賜的生命，叫人有分於這個國，這是基督徒對於神的國應有的地位。神所定規基督的路，就是我們的路。主現今不干涉任何的國，我們也要有這個態度。將來主要用祂管轄列國的杖來擊打列國，然後主的國才來到，那時才給我們國。主說：對列國只可祝福，不可咒詛。當啟示錄第五印開時，祭壇下之靈魂要伸冤，而不是祝福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三節中求主給他們分家，這是民事，而主說：我來不是給你們分家，這不是基督徒該作的事。又有人把淫婦交在主手中，而主說：我來不是要定人的罪，這是刑事，主不肯抬手而作，寧可用手指劃字，讓土颳去，這是主的路。我們和祂有交通的人之路，也該如此，因不是神的旨意。保羅說：我們使徒明明列在末後，好像是定死罪的囚徒，是等候處決，而哥林多人是作王了，這是不正當的情形。

政治的問題

這是指參加政治而言，即作小官或大官，而參加國家的政治。神的兒女常說：誰能管理這個世界呢？只有基督徒管理國家，是有幫助於人的。英國每次開會，都有禱告。美國元首說：我們信神，這是好事。基督徒管理國家，固然是好事；但基督徒的路，到底怎樣？主是明顯的說，我的國不屬這世界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，我的臣僕必要替我爭戰(約十八36)。地上的列國都在撒但權柄之下(西一13)。我們是遷到愛子的國裏，我們都是天上的國民(腓三20)。在羅馬沒有公權的人，意思就是我們是天上有公權的國民。彼得說：我們在地上是寄居的，是客旅，即是在地上沒有公權的人。我們在地上不過是一個守法的人民而已，而公權乃是在天上。我們基督徒，無論何國人，都是從地上的國家被拯救出來，而是天上的國民了，「寄居的」可翻作外國人。主的命令是天上地上的權柄都給我了……，你們去是到世界去，這顯然不是在世界裏，若在世界裏，就不需去，我們乃是天上的國民，所以才說去。信徒在地上要作一個守法的人，而不是一個有公權的公民(徒七6)。司提反說：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寄居的。摩西在米甸也是寄居的(徒七29)。所以我們在國家中，也是沒有公權的人。英國有許多信徒不投票，表明是天上的國民。

我們不做官

基督徒在主還未賞賜權柄管理五座城之先，而先作地上的權柄是不該的。在基督徒反應中，當我們遇到無理待遇時，我們不能控訴，那麼作原告的人都不行，難道讓死人作審判官麼？為甚麼不能作？因為這一段時間，是恩典時代，神要我們愛人。我們作好官，就得公義。壞官是貪官。維持公平不是基督徒，不維持公平不是官。若作官，就不能維持基督徒的特點。作官是公平；作基督徒是愛、是恩典。而但以理、以斯帖、末底改做官，都是被擄。是因以色列國被擄、被審判，才落在這種情形中，神才用他們，而不是他們的挑選。若挑選，就是可棄絕的事；乃是因他們被擄，只好服在人的權下。又聖經教訓我們服在國家權柄之下，有記載；但聖經中沒有地方教我們作官。所以若作官，只是憑自己的思想去作，在神的話中，得不著神的命令。作主人、作僕人，都有教訓，只是作官，沒有教訓。
信徒對於政治到底怎樣？

羅馬書第十三章一節說，神在這世界裏設立兩個機關：一個國家、一個教會。政府有權柄，教會也有權柄。神將政府交給世界的人，神是一切權柄的根源，所以世界政治的地位，都是神安排的。世界的權柄若違抗祂，神遲早要避開它。世界的權柄都在神管治權柄底下，連一個員警，也是神設立的，他們的用意，總是好的。主在這裏叫我們順服，不叫我們作權柄。在世界裏我們要順服一切權柄；在教會裏，也要順服一切屬靈的權柄。神設立官的目的，只讓我們不怕他就夠了，而不能作官。我們相信有政府，而不相信無政府主義。而作官的，神要他們刑罰作惡的，稱許行善的。雖作官的，事能作錯，但原則上總是不敢錯；雖執法，還是守法，原則是一樣。總不敢說，你未犯法，我責備你；你守法，我罰你。為基督徒良心的問題，也得順服。神在地上設立的政府，納糧納稅都是應該的。一面順服，一面納糧，我們不可虧欠，也要恭敬它，要學習納稅，這是基督徒之本分(彼前二13)。順服君王所差遣的，我們是行善的。對公民我要補幾句：保羅在使徒行傳曾用三次權柄，但不是公權的公民的要求，乃是普通人民的權利。使徒行傳第十六章三十七節：「保羅卻說：我們是羅馬人，並沒有定罪，他們就在眾人面前打了我們，又把我們下在監裏，現在要私下攆我們出去嗎﹖這是不行的。叫他們自己來領我們出去吧！」不贊成沒審判而定罪；第二十二章二十五節：「保羅對旁邊站著的百夫長說：人是羅馬人，又沒有定罪，你們就鞭打他，有這個例嗎﹖」不許刑詢；第二十五章十一節：「我若行了不義的事，犯了什麼該死的罪，就是死，我也不辭。他們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實，就沒有人可以把我交給他們。我要上告於該撒。」可以上訴，這是羅馬當時普通人民之權利。

順服的限度

只有神得著無限度的順服，其他而越過其地位所量給的權柄，就不該得著順服。基督徒對國家的順服，是有限度的。彼得前書五章應翻作順；羅馬書十三章應翻作服。順是行為的問題；服是態度的問題。出埃及記說：法老把以色列的男孩子都殺死，接生婆沒順服，摩西的母親也沒順服，因法老是和神的命令相反，就不應順服。但以理三個朋友違背王的命令，是被神所稱許的；但以理也是不聽王的命令，而被扔在獅子坑中，神也稱許他。希律殺死二歲以內的孩子，約瑟就把主耶穌帶到埃及去。因此凡國家的命令和神的命令相反，就不該順服，但除此以外，就不可不聽。彼得說：順從神，不順從人，是應當的(徒五29)。所以只要國家的腳步在信仰上面逼迫，我們都不可聽從，但要服，下監牢。

革命

服是無條件的，而聽從是有限度的，所以神沒有讓基督徒主動參與政權的爭奪，因我們是天上的國民。能不聽而不能不服；若不服，就是造反。使徒行傳第四章，彼得闖大禍，第五章仍是傳。不聽是行為問題，不服是態度問題。我們無論住在哪裏，總當服在那裏的地方政府的權柄下。若抗拒人，就是抗拒神命；但是我們在一城內受不了，只好從這城搬到那城。我們是救人，不是推翻人。從這城逃到那城是神的命令。

戰爭問題

在舊約中，神常稱為萬軍之耶和華。在以色列時，許多的戰爭，是神定規的，將來在哈米吉多頓時，也是神允許的。死刑也是神定規的，所以我們不能說戰爭是不該有的，但在這一段時間裏，主說：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；也說：我的國不在這個世界，所以這一段時間，乃是要我們將恩典的福音傳給人。主對彼得說：收刀入鞘吧！現在是收刀入鞘的時候。若是能揀選，沒有基督徒能贊成戰爭；若是被強迫，只好預備背負結局，不被強迫是好事，只好求神救我們脫離這事。若是贊成打仗，總不應該，不過戰爭也是神所許可的。

鼓嶺信息

第八篇 主的再來

    「以致你們在恩賜上沒有一樣不及人的，等候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。」(林前一7)
「因為他們自己已經報明我們是怎樣進到你們那裏，你們是怎樣離棄偶像，歸向神，要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，等候祂兒子從天降臨，就是祂從死裏復活的─那位救我們脫離將來忿怒的耶穌。」(帖前一9-10)
「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，並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。」(腓三20
「因為知道這等人已經背道，犯了罪，自己明知不是，還是去作。我打發亞提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裏去的時候，你要趕緊往尼哥波立去見我，因為我已經定意在那裏過冬。你要趕緊給律師西納和亞波羅送行，叫他們沒有缺乏。」(多二1l-13)
「你們心裏不要憂愁；你們信神，也當信我。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；若是沒有，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。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。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，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，我在哪裏，叫你們也在那裏。」(約十四1-3)
「你們每逢吃這餅，喝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等到祂來。」(林前十一26)
聖經告訴我們等候主再來，但僅等候是不夠的，還需服事主。如何服事呢？在凡事上遵神旨行，即聽神話──聽話勝於獻祭。如何作才是遵父旨意的服事呢？凡祂所喜悅的即去作，就是合神旨的服事了。神願意萬人得救，你為罪人得救禱告，就是服事；為福音擺上財物，即是服事；把罪人帶往神前，都是服事。你有這一切，你就是一個等候主再來的人。

    天使作見證，主怎樣去，還要怎樣來(徒一11)。

    主第一次來是成功救贖；第二次再來是拯救我們(來九28)。

    「是了，我必快來！阿們！主耶穌阿！我願你＊來！」(啟二十二20)這是末卷末章末節的經文，是在主升天60年後所寫的，那時聖靈已經來了，十二使徒只剩一個人。主必快來，我們不只回頭仰望十字架，也是前望主的再來(多二13)。

    救我們的恩典，就是等候主再臨。所以我們一面事奉神，一面等候主再來(帖前一9-10)我們不是活在這世界的人。擘餅，就是記念主，等候祂回來(林前十一26)。我們傳教會、傳事奉、傳祭司的職務，都不是永遠繼續在地上的(腓三20)，乃是有一天我們就變成新婦(啟二十一9)。

    所有信徒的目標，都不在地上。我們曾看重講地方教會，但不是繼續在地上，乃是仰望等候主的再來。神的呼召給我們，不是屬地的，乃是屬天的(來二1)。神不是叫我們永遠建造在地上。按聖經所說，五大類的兆頭，主來的日子的確是近了，所以我們要等候，也就是說，我們無論作甚麼，都是為著等候主的再來。和教士是專門等候主再來的人，甚麼東西在她身上都沒有長久的觀念。她說：「當我在拐彎時，可能忽然遇見了主，所以要等候主。我們是蒙屬天的呼召，沒有一樣是長久的，沒有一樣是有時間性的。我一歸主，就是一個等候主再來的人。」

    我們是等候主再來，不是知道主再來。有人查啟示錄，不一定是等候主再來；有人注意白色寶座、新天新地，雖對預言知道得清楚，但不一定是一個等候主再來的人。

    我們對於地不能改變，不過作了召出來的一班歸主的人而已。我們對於地毫無盼望，對於這世界也沒有盼望。主在頭一次來是為救我們脫離罪，得著神的生命、親近神。但這不過是一半的工作，罪的問題是過去了，而死的問題還未過去。罪在人身上雖過去，而撒但的國度還未過去。死的能力雖過去，而我們身體還會死。我們雖是得救了，而還是活在敗壞的環境中。生命越聖潔，越感覺世界污穢。我們得的救恩，不過是一半。主耶穌是救了我們，而並沒有改變世界。主的再來，乃是改變世界，不只讓我們裏面有享受，並讓我們在環境上也有享受，乃是改變地上的環境。

有許多人是注意社會主義的。他們說：「主的救恩是讓個人得救，而世界上還是不平等，連下等動物，都是那麼苦。世界上都是給人犯罪的，個人雖得救，而這些社會性的問題怎麼辦？」聖經中從來不放鬆這些事。神不是說，罪人得赦免而上天堂，就夠了；聖經中無此思想。天堂不僅是為人得救的事，乃是在地上的人都伏在主的權下時，才進入永世，就是新天新地。聖經有社會的得救，有世界的得救，但這是當主再來時所要作的事。現在教會不過是傳福音救人而已；但主未忘記救全地上的人。我們蒙召是從世界裏救拔人，卻不作改變世界的事。這個世界一點盼望也沒有，當主再來時，這地上一切問題都要解決了。所謂等候，有個人方面的，也有世界方面的。有的信徒欲世界改好一些，他反被世界弄髒了。我們乃是救出一班人來，這是我們的責任。世界的改進，乃是等候主的再來。

地上有好些基本的難處：

    (一)不公義：而神說，當祂兒子來時，公義就彰顯出來(賽十一4)。

    (二)爭戰：地上總是互相殘殺，地上最大的需要是和平，而主來時爭戰就止息了(賽二4)。和平是主作的，我們不盼望人能解決。

    (三)公共衛生事業：我們對此也不感興趣。如瘟疫，在耶利米和以西結都說是主所管的。我們基督徒不能管。當主再來時，這也過去了(賽卅三24)。人壽命很長(賽六十五20)。

    (四)饑餓：農產不夠用，是大問題，是世人所注意的。世上有一奇妙事，即農作物不易長，而荊棘野草反極易長；野草能把麥子擠出去，而麥子卻不能把野草擠出去。一不小心，穀物就不出來了，足見創世記第三章十七節的咒詛是事實。野草是自然而生的，五穀卻不易生長，雖下肥料仍是不易生長。野草是任意而長，人需改良農作物而得食物，足見人得花工夫才有喫的。若順著天然，便沒有喫的，都是汗流滿面，才得糊口。我們不是注意這些，乃是等候主再來就解決了(賽四十三19-20)。萬物復興(賽三十五1)。當主再來時，所有的地要大大替人效力，荊棘和無用的野草都不生長了，五穀無肥料卻長得更茂盛(賽五十一3)。現地因有咒詛，不效力了。地不給效力乃是告訴我們，地不再是樂園了。若是樂園，不用耕，五穀也長。

(五)教育：是基本社會的需要，要教人知道是非，而主再來時，認識耶和華的知識遍滿了大地 (來八10-12，賽十一9)。

    (六)消遣娛樂場所：酒館、煙館、賭場、戲院、妓院，這一類娛樂罪惡場所，不只犯罪，也是使犯罪便利的機關。每城每鄉都有帶領人跌倒的地方，但主再來時，就把叫人跌倒的地方除去了(太十三41)。所有一切關於地上的事，都得等到主再來時，才得解決。

    (七)苦待牲畜：人的命都不值錢，何況是牲畜呢？連老虎獅子都受了痛苦，人一遇見牠，總想解決牠。英國有不許殘待動物會，但在羅馬書第八章二十二節說：「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、勞苦，直到如今。」在主來前，一同嘆息勞苦。當主來時，下等動物都得釋放(賽十一8-9)，獸不害人(賽十一6)。

    (八)政治：全世界在國外爭政治的權柄，在國內也是爭政權，但主再來時，天使高聲喊說，這地上一切的國都變成我主耶穌的國了(啟十一 15)。

    福音是主第一次來解決我們個人罪的問題，而第二次再來是解決地上一切的難處。當主耶穌第一次來世時，所有的是站在個人地位上來作的，而不是站在制度地位上來作的，乃是等到主第二次來時，才用制度來解決地上的事。今天我是嘴唇不潔淨的人，站在嘴唇不潔淨人中間，將來乃是潔淨的人站在潔淨人中間。人不能用恨來建立愛，今天任何的破壞，會有錯誤的可能，要有犧牲人的可能，但主再來時，一切都沒有錯誤。

    主再來的緊要：我們蒙的呼召是屬天的，不改變這一塊地。沒有一件事在我們身上是長久的，是必須有的。主有安排，讓我有也好，沒有也好，只要主來，甚麼都好了。我們活著，是為著主，等候祂來。祂來得救就得完全了，不僅我個人改變，連環境也改變了。今天說脫離世界，不屬世界，到那天就不說脫離世界和不屬世界了。甚麼都不是緊要的，連為主的工作，連最屬天的工作，都不是永久必要的，只有等候主再來，才是我們惟一的盼望。我們不能在地上紮根，神的話是一直應驗，主就在門口(太二十四33)。要等候主來。

    經中有無一處經文告訴我們：祂來是在靈裏呢？或指親身來的呢？答：主再來是有形有體的下降，不再是在靈裏，或靈感作用裏。他們正看的時候，祂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雲彩把祂接去，便看不見祂了。當祂往上去，他們定睛望天的時候，忽然有兩個人身穿白衣，站在旁說：加利利人阿！當人子在祂的榮耀裏同眾天使降臨的時候，要坐在神榮耀的寶座上(太二十五31)。所以主怎樣去，也必怎樣來。去時駕雲，來時也必駕雲；去時人看見，來時人亦必看見，乃是一個榮耀身體下降。其實祂已升天，是一位真實的人，復活的人，照樣，祂還要再來。從前釘十字架，如何真真實實；祂的再來，也是真實再來。主的再來結束邪惡的世代，帶來世界的和平。這個世界，漫天烽火，到處血腥，整個世界都罩著戰爭的煙雲。本來世界的原始是多麼美麗，今被魔鬼紛擾和人類罪惡破壞到不可收拾。戰爭是那惡者猙獰面目，是毀壞人類的利劍。世界第一次大戰結束時，人類企求世界和平，國際間協定了各種維護和平的公約。1920年我曾赴英往各國，看見馬路上缺少臂腳士兵，坐在地上討飯；禮拜堂許多父母哭泣陣亡兒女，鐘聲噹叮響，向人類殲悔悲鳴，想不到不出24年希特勒發起第二次大戰。韓戰數年，越戰又起。和平公約，只不過一張空頭支票而已。根據英文小書「給我們和平」內載在過去3300年中，全世界共有8000多次和平條約，而不能阻止戰爭、流血。和約壽命只有半年，和約失效，打上一仗，再立新約，毀約立約，世上根本沒有真正和平的一天，只有主來了，才有真正和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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倪柝聲弟兄的影響
倪柝聲(Watchman Nee 1903-1972)弟兄生於1903年，逝於1972年，是20世紀神在中國興起的器皿。他的屬靈生命不僅影響了中國教會和遠東的聖徒，及至對西方的聖徒，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。這是近10多20年來，不同地區、各宗派的同道著書論說中，被公認的事實。

    在100多年以前，聖靈藉西國的聖徒們在中國播下的福音種子，同樣也燃起復興的火焰。時代在變遷，年日在消逝，但神所作榮耀的工作，神兒女們所作寶貴的見證、所傳揚的生命、真理的信息卻記錄了下來，留傳後世。倪弟兄就是20世紀20年代直到今日，仍然影響著中外聖徒屬靈生命的代表之一。這都是照著神並耶穌基督的恩，在他身上得的榮耀。

得救、奉獻與受教

這是神權柄的主宰，在他十七歲那年，聽見余慈度姊妹所傳的福音蒙了恩，厲害的被主得著，在聖靈感動下，把自己完全獻給神。慈愛的神為祂所得的器皿，預備了帶領、幫助他的屬靈長者和受恩(M.E.Barber)教士。他與和教士雖只短短幾年的相處，然對他以後美好的事主，卻影響甚大。倪弟兄多次提起：「他一生之中，沒有遇見一位像和受恩姊妹屬靈生命那麼深、那樣純淨的人。」

經過水火到豐富之地

愛之越深，要求也越高。主按著祂的旨意，對祂所愛、所選中的器皿未曾放鬆。當倪弟兄一被主所得，主的手隨即在他身上陶製，讓他起首學習十字架的功課、開始過十字架的生涯。主手越是剝奪、雕刻，主愛就越深深地吸引他，使他的心完全放在主身上，愛主過於一切，不顧一切愛主。開初有近十年的日子，主藉事工給他的對付，主也領他、伴他走孤單的道路，讓他更多更實際進入屬靈生命，過捨己的生活。主愛的激勵，使他一直順服地活在神為他設計的環境中，行走在神旨意的道路上。在極其艱難、困苦的環境、滿了傷痕的事奉著，神在他身上傾流出十字架生命的信息，猶如「活水江河」，供應、造就祂的兒女。

    倪弟兄的一生，都充滿了讚美地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。路途雖坎坷，他卻欣然唱「你若喜悅並得榮耀，我背任何十字架。‥‥‥雖我邊讚美邊流淚，主，我只有一個禱告：你能增加我減少。」尤其在他還能自由事主的十年間，何止是集惡名、美名、毀譽於一身！但他「似乎是憂愁，卻是常常喜樂」。他默然地承受這一切，這都成了他不斷譜寫出美麗的生命之歌的靈力。「你若不壓橄欖成渣」、「讓我愛而不受感戴」、「你怎沒有傷痕」‥‥‥這都是表明他屬靈生命的光景。

    親愛的讀者！我們應當注意的，不是倪弟兄這人怎樣(他是人，有軟弱，當然不完全，怎能求全責備)。我們所應當注意的，乃是主在倪弟兄身上那榮美的工作！主巧匠的手在他身上那火的鍛鍊、錘打，使他在神手中越過越光輝照人的傑作：「要將祂豐盛的榮耀彰顯在那蒙憐憫早預備得榮耀的器皿上；這器皿就是我們被神所召的。」(羅九23-24)但願我們也能與倪弟兄一樣的蒙福。儘管我們都有各自不同的軟弱，但卻有著不可否認的事實──「寶貝放在瓦器裏，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，不是出於我們。」(林後四7)

回國與弟兄同受苦難，被囚，殉道

倪弟兄，就是被神用來顯明祂榮耀的器皿之一。可在他生命最後的階段，有20年之久是在囚牢度過的。在50年，他接知教會有難，在眾人都外流「逃難」的情景下，他毅然返回，恰時又接到慈母歸主的消息，他既未能慈母榻前見最後一面，因教會諸事也未能分身前往辦理喪事，只好電請胞姊「代為料理後事」，而直達上海；為國內神的教會需要，他沒有聽同工的勸阻，儘管海外也極需要他。他清楚前面的危難及結局，可因主愛，他坦然面對即將臨到的捆鎖，仍往前行。

    1952年春，在往東北的途中被捕，為主被囚直至1972年6月1日被主召回，死於囚牢。當親人得到弟兄死訊，去時只見簡陋遺物，未見主僕遺容。神藉這樣的結局，來為祂的僕人的忠心作見證。地上的帳棚拆毀了，他安然去見主，息了他的勞苦。他至死忠心，正如他由港返滬時所預測的：「我的前途不是被提，就是殉道。」神自己成就祂在弟兄身上的選召。我們為可敬畏的神，有這樣忠心的僕人讚美、敬拜祂！

努力搜尋他遺落的著作

今天我們讀到主僕生前傳講的信息時，心中別有一種感受。倪弟兄生前有不少講著，現在仍因神的祝福，以多種文字供應世界各地聖徒。然而有的已斷版幾十年，有的尚是記錄稿未被刊出，有的已遺落，我們正在努力搜尋，以供今日之需。我們願意藉此小書來達到這一目的，願神成全此心意。

禱告與心願

我們是卑微的，且是在極其有限的情形中，盡所能的作這簡述，惟一的目的是藉此看見主如何在一個蒙揀選的人身上得榮耀的事實。我們一樣的盼望，在這不多且又非常的時期裏，能在祂兒女中興起更多向祂絕對的人來，為祂榮耀的恢復而被使用，這是我們在神面前的禱告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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